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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约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t. O. AKANHA (巴西）

六六.大會臨時委員會之設立：第一委員

會報吿書及第五委員會報吿書〔文 

件 A/454, A/454/Corr.l 及 A/463)

主席：議事日程上的下一個項目是第一委員會就 

設立大會臨時委員會問題所提出的報吿書，卽文件A/ 

454。本席現請第一委員會報吿員發言。

Mr. KAUFFMANN (丹麥）：各位都知道，設立大 

會臨時委員會問題曾經大會發交第一委員會審議。第 

一委員會于十月十四日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並在經過 

冗長辯論之後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以四十三票對 

六票通過了一件決議草案，棄權者六。主席業已指出 

這件決議案載在文件A/454內。這個文件於該決議案 

通過後數天內卽已分發，今天到會的各位代表都已看 

見過了。

我現在提出第一委員會的報吿書，同時欲向各位 

建議請把這個報吿書和這件決議案當做業已宣讀的文 

件。我估計不宣讀這件決議案所節省的幾分鐘時間，卽

可爲聯合國和各國代表圑節省數百美元。我覺得“時 

間卽金錢”這一句名言，在佛拉星與在成功湖，是同 

樣確實的，也許更爲確實Ç

主席：依照大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一一二條，第五 

委員會E就第一委員會提案所牽渉的經費問題向大會 

提出一件報吿書。這件報吿書載在文件A/463內。

本席现請第五委員會報告員發言。

Bagge (瑞典）宣讀第五委員會就設立大會臨 

時委員會所涉經費問題提出的下列報吿書（文件A/ 

463)：

‘‘一.第五委員會依照大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一一二 

條於其第九十五次會議時審議了設立大會臨時委員會 

所牽涉的經費問題（文件A/C.5/2〇9)。

“二.委員會獲悉，審議這個問題與撥款無關，祗 

須將這件提案對聯合國預算的影響報吿大會。第五委 

員會各委員同意，因爲大會將于下次全體會議討論這 

個問題，所以目前祗須指出這件提案的預算影響；若 

果大會通過這件堤案，那末在未投票表決撥付確切經 

費數額之前，當將槪算連同適當的補充資料，一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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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政曁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硏究並由諮詢委員會向 

第五委員會提具報吿。

“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宣稱蘇聯代 

表團將投票反對把任何經費撥給擬議的大會臨時委 

員會。因爲蘇聯業已在第一委員會內明白表示它的立 

場，所以蘇聯代表團不擬參加詳細硏討臨時委員會槪 

算的工作。波蘭代表聲明保留波蘭代表圑要求秘書長 

不得以波蘭所繳會費充臨時委員會經費的權利，並說 

波蘭代表圑認該提案爲違反憲章。南斯拉夫、白俄羅 

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代表附和蘇聯代表團的意見。

“四.中國代表提出一個關於常設或半常設委員會 

當地交通工具供給方面的原則問題，以備諮詢委員會 

參考。他覺得每一國代表團旣須自行供給其會所辦事 

處的經費，預算內就不必列入對每一國代表圑供給聯. 

合國汽車一輔的二一,〇〇〇美元費用。聯合王國代表 

提議委員會應顧到這個原則問題，將核撥數額從一九 

一，〇〇〇美元減至一八〇，〇〇〇美元，但仍應將這 

個問題送交諮詢委員會審議。

“五.委員會用唱名表決方式以三十四票對六票通 

過一個建議，將此項費用數額定爲一八〇，〇〇〇美元 

左右，交由諮詢委員會另作詳細分配，表決時，棄權 

者四。第五委員會謹向大會報吿，_ 大會若接受設立臨 

時委員會的提案，則在一九四八年內必須撥給這個數 

額的費用，以便執行那個提案。”

主席：本席現請美國代表發言。

Mr* Dulles (美利堅合衆國）：主張設立臨時委 

員會處理有關和平與安全事宜的提案原係美國所提 

出。雖然在各位面前的報吿書和決議案實際上代表許 

多代表團的綜合意見，且決議案的實際形式已與美國 

所提出者略有不同，但我能够首先討論這個問題，實 

在深感偸快。

我覺得我們這些曾在此地工作的人們都很明瞭需 

要有一個臨時委員會，幫助大會處理和平與安全的問 

題。大會在不舉行全體會議時若沒有一個機關幫助它， 

便將無法適當處理此類問題。我更覺得大家都已洞悉， 

大會若欲于一屆常會期間處理此類問題，結果必然忽 

略其他工作，而將全部精神專門用在和平與安全問題 

上面；如此則大會的工作就要受到妨害。

大會當然亦爲處理和平與安全問題的一個機構。 

伹它的任務不限于此，它尙有很多其他任務。除了和 

平與安全方面的工作以外，大會尙須負責處理經濟、社

第一一〇次全體會議

會、人權等範圍內的各問題。許多人民都仰望聯合國 

有偉大建樹，能够聯合各國抵抗那些妨礙人類幸福的 

物質和精神仇敵。聯合國若要圓滿執行此種重大任務， 

便必須把它的工作組織起來，使它能够處理和平與安 

全問題，而不使大會沉浸于這些問題內，以致妨害它 

的其他重要任務。這是美國代表團提議設立臨時委員 

會的原因。

這似乎是一種很正常很自然的發展。憲章第四章 

規定十項確切工作交給大會辦理。遇大會不舉行常會 

時，這十項工作，除掉關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工作之 

外，都有主要或輔助機關分別辦理。從大會實際發展 

情形看，似乎沒有合理和切實的理由，不許另設一個 

機關在大會不開會時繼續辦理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 

工作，協助大會。

有幾位代表曾反對設立臨時委員會。這些反對的 

呼聲大致可以分爲兩類，卽法律上的反對和政策上的 

反_。我深信其他發言人亦將討論這些反對議論，或 

者討論的比我更爲透澈，但我想把這些反對議論簡單 

地提一提。

法律上的論據是這樣的：臨時委員會不是大會依 

照憲章第二十二條所有權設立的輔助機關，而實在是 

一個主要機關。大會非修正憲章不能設立這樣一個機 

關。不錯，現在請各位通過的決議案裏面講明它是一 

個輔助機關。伹有人說不能單單因爲它被稱爲輔助機 

關而它便一定是輔助機關。這一點我完全同意。當然， 

反過來說，同樣地，也不會因爲有人稱它爲主要機關 

而它便成爲主要機關。

測驗這一點，必須先確定“輔助’’的定義，然後 

再看各位面前的這件提案是否適合這個定義。“輔助” 

兩字的定義如何當然也可有意見不同之處，伹維辛斯 

基先生曾提出一個定義，現在儘可採用。維辛斯基先 

生在第一委員會舉行辯論時就輔助機關提出如下意 

見：“它們應能幫助大會執行其職務。…它們的職 

務”——輔助機關的職務——"祗在協助大會”、我相 

信依照上述定義，這個擬議的臨時委會顯然#一個輔 
助機關。 ’

依照決議案的規定，臨時委員會的職務是“擔任 

下列職責以協助大會執行其任務”。決議案內已列舉這 

些職責。它的主要職責便是就本屆大會特別交給臨時 

委員會硏究、洋意和繼續調査的各間題和就可能列入 

大會下屆會議議程而與和平、安全及友好關係有關的
一"1 參閱文件 A/C. 1/SK.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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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問題加以審議並向大會下屆會議提具報吿。各位面 

前這個主張設立臨時委員會的決議案確切限制其工作 

祗能協助大會。該委員會自己不能作任何實體的決定。 

它不能向任何其他機關提出建議。它祗能審議和向下 

次全體大會提具報吿，使大會在該屆會期中能更妥善 

地執行它在該問題範圍內的職責。

有人特別指出這件決議案在法律上具有缺點，因 

爲它規定臨時委員會有權舉行調査來幫助它的硏究工 

作和它以後向大會提出的建議。他們說聯合國內經特 

別授權得舉行調査的唯一機關便是安全理事會，因此 

祗有安全理事會方有作調査的權利。一點不錯，祗有 

安全理事會有權舉行調査，並有强制執行的權力。第 

二十五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必須“接受並履行安全理 

事會之決議”。因此安全理事會可以設立調査機構，而 

這個機構有權赴任何地方調査和傳訊任何人。同時，也 

一點不錯，大會和大會的任何輔助機關都沒有法定權 

力來强制調査那些不同意調査的國家或個人。大會並 

無這種權力。但承認這一點並不是說大會不能設法査 

明事實和進行必要的調査，使它能作妥善的決定和建 

議。而且大會過去也確曾屢次行使這種調査權，巴勒 

斯坦問題特別調査團便是一顯著例子。大會授權該特 

別調査團——我現在引述那件決議案1一一 ‘‘在巴勒斯 

坦及其所認爲有裨益之任何地方從事調査”。我再說一 

遍，大會授權進行的調査必須依靠各方的合作，方能 

有圓滿結果，而不可以强迫進行。

各位面前的決議案已經講得非常明白。它說臨時 

委員會若於聯合國會所以外其他地方舉行調査，必須 

先取得調査所在地國家的許可。

我相信大會顯然能用這種方法搜集它所需要的材 

料，來執行本身的職責和提出妥善的建議。聯合國憲 

章若把和平與安全方面的重大責任加在大會肩上，卻 

又禁止或阻止它採取任何足以負起這些責任的必要措 

施，則憲章必有缺點。憲章裏面當然沒有這種規定。

憲章第二十二條授權大會“得設立其所認爲必需 

之輔助機關”。這一條的目的顯然正是爲了應付像現在 

所發生的這種情勢。大會若欲妥善執行它的許多職務， 

便必須有一個機構幫助它就議程上面的和平及安全問 

題先作初步硏究。擬議的臨時委員會僅以提供此種幫 

助爲宗旨，因此不論依照何種定義，它顯然是憲章第 

二十二條內所說的輔助機關。

~~1參閱大會第一特別屆會所通過之決黷案,決議案一〇六(特一）,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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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要再談一談政策問題。卽使假定大會在法 

律上有權設置臨時委員會，但就政策而論，它應否如 

此做呢？反對設置臨時委員會的人們提出了兩個主要 

論據。第一個論據是臨時委員會一旦成立後，將引起大 

會或臨時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間所不應有的競爭。

我將先硏究這一個論據。各位面前的決議案自動 

地特別防止臨時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間發生任何直接 

競爭。擬議的決議案第三段規定：“臨時委員會不得審 

議安全理事會審議中之任何問題”。

此項規定正與美國的原意相符。我在提出美國的 

提案時曾聲稱臨時委員會不應硏究當時已列入安全理 

事會議程上的任何問題。所以臨時委員會絕不能處理 

當時安全理事會正在審議中的問題一點，是非常明顯 

的。

這個問題當然尙有更遠大的方面。事實上，安全 

理事會若被它自己的表決程序所束縛，不能處理和平 

與安全問題，這些問題勢必逐漸轉到大會裏來。大會 

若有處理這些問題的適當準備，這種趨勢將更爲顯著。

第一委員會曾爲聯合國應否遵守所謂“均衡律” 

或所謂“補償律”一事發生很多辯論。有人說，“均衡 

律”便是指聯合國所有各機關必須彼此維持絕對均衡 

而言。準此推論，那末，舉例來說，安全理事會若完 

全失去能力，大會就必須使它自己也完全失去能力，方 

可保持這兩個機關的均衡。

另一定律，卽“補償律”，是指大會的某一機關若 

失去能力，另一機關應發揮較大力量和作用，始可承 

擔較多工作。大家不能否認現在聯合國多少受着“補 

償律”的支配。這種情形若影響均衡，安全理事會便 

必須尋找補救之法。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若能依照憲 

章的規定辦事》“保證聯合國行動迅速有效”，它便毋 

庸憂慮大會與它競爭。也許這種事情會得實現而成爲 

目前所採行動的有益效果之一。

大會不能自行放棄就這些問題準備作適當處理的 

權利。它與安全理事會有相等的管轄權，伹我已講過 

它們的權力略有不同。要求聯合國採取實際强制行動 

的會員國必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那個問題。若不能獲 

得此種行動，會員國亦有權利向大會提出，請大會‘ 

予道義上的支持。阻止會員國提請大會處理問題的唯 

一正當方法便是安全理事會充分發揮它自己的效力。 

使各會員國願向理事會提出它們的商題。依照憲章第 

三十五條，會員國得將這些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或大 

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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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關於政策的論據是大會若能有效地處理政 

治問題，它便可阻止會員國用直接談判方法來解決政 

治歧見的企圖。蘇聯代表圑常在第一委員會內指出德 

黑蘭、雅爾他、波茨坦等會議爲達成政治決議和保持 

大國意見一致的最好方法。波蘭代表說大會的程序應 

該迫使各大國用這種方法來尋找解決辦法。

我們若能現實和坦白，那末，我們便必須承認蘇 

聯代表圑在第一委員會內反對設立臨時委員會的本意 

便是這一點。蘇聯代表圑表示，一待大會較能處理政 

治問題之時，這些問題也將逐漸改向大會提出，經過 

蘇聯所謂“機械式的表決”，而使蘇聯屬於少數方面。

這是一個値得大家嚴重考盧的問題。

大會的行動若確爲機械式的表決，則大會不是會 

員國提出嚴重政治問題的適當地方。但在另一方面， 

大會若爲一個自由討論與大家有關的問題的“世界論 

壇”，一個世界輿論能發生作用之處，那麽它正是會員 

國提出這些問題的良好地方。

金山會議所制定的憲章，假定大會可反映世界輿 

論，使其建議能具應有的權威。難道那個崇高的希望 

業已失敗嗎？若果如此，現在的情勢的確非常嚴重。

蘇聯代表圑表示，大會內過半數的表決權一向被 

一兩個國家威嚇利誘地控制着，因此據他們說大會的 

表決結果是機械式的，不能反映獨立忠實的判斷。這 

是一個嚴重的指控。

這個世界論壇也與所有的市鎭會議一樣，當然不 

能十全十美。其中確有一些人們，受到政治和經濟顧盧 

的影響，不能完全根據自己道義和理智的判斷來決定 

問題。大家都承認至少有一個國家集圑似乎是在機械 

式地投票。

但大會歷年來各次會議的紀錄在大體上都很少有 

機械式投票的現象。沒有一個國家都能始終如願以償。 

在大會內提出來的決議案差不多沒有一件是依照原文 

--字不改而最後通過的。我們找不到任何兩调國家不 

曾偶爾投過同樣的禀；並且除少數情事外，我們也找 

不到任何兩個國家不曾時時投過彼此相反的禀。

密切注意大會本屆及以前各屆會議情形的人們決 

不能忠實地否認大會裏面最有力的力量便是道義和理 

智的感召力。起草現在這件決議案的小組委員會便可 

以證明這一點。小組委員會各位很能幹的委員，是代 

表許多不同的觀念和許多不同的法律制度的，一同工 

作，前後開會十六次。起初許多位委員各懷疑慮，彼 

此意見亦有不同之處，伹經大家斟酌情理和覓得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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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共同目的的字句後,這些懷疑和歧見便一掃而空。聯 

合國歷史上任何機構的工作都不能比那個小組委員會 

的工作更爲忠實和週到。對於參加那個小組委員會會 

議的人，稱它的工作爲機械式的工作，未免滑稽。

我敢說蘇聯代表圑並不眞正相信，大會的建議祗 

能代表一種威嚇利誘出來的機械式過半數意見，毫無 

價値。蘇聯代表圑自己的經驗和它自己所說的話卽可 

證實那個指控是謊話。蘇聯代表團在提出其機械式過 

半數理論的演說裏也曾說過，美國顯然不敢將馬歇爾 

計劃提交聯合國組織審議。如果美國因爲懼怕大會的 

道義裁判而就不敢向大會提出一個計劃，試問還有什 

麽比此更好的憑據可以證明大會的獨立道義裁判和權 

威呢？

蘇聯代表圑的立場非常奇特，一方面說大會受到 

美國的控制那麽厲害，其建議並無道義力量，不應將 

某些政治問題向其提出，另一方面，又責美國恐懼大 

會的道義裁判，而有意規避大會。人們究應接受那一 

種論調呢？大家必可接受它所謂大會確有並能行使很 

大道義權威的說法。若然，則遇到適當機會，大家應 

使這種道義權威爲和平服務。

當然人們也不可籠統地把所有一切政治問題都向 

大會提出。多數國際問題應經由外交途徑、直接談判、 

和會以及外長會議等一類的會議解決。國務卿馬歇爾 

曾於大會開幕的前夕九月十四日說過:“我們如果以爲 

每一個國際問題都應由聯合國處理，郝便大大錯誤了。 

這種觀念旣不妥善，也不實際”。1

什麽問題應向大會提出，什麽問題應由其他機構 

處理，殊難作確切區別。到目前爲止，各會員國都頗 

能感覺責任，自行檢束•。本屆大會正在審議三個主要 

政治問題，卽巴勒斯坦問題、希腦問題和朝鮮問題。就 

每一個問題說，其他可採的程序都已經試探過利用過 

了。大會75是一個可作最後道義裁判的地方，這些問 

題若不向大會提出，那末幾百萬無辜人民將受到嚴重 

寃屈，甚至和平也將受到危害。

將來大會職權當然可能被人濫用。但我相信大家 

當可信任大會必能自行警覺，保護它自己的尊嚴，不 

讓它的判決抵値。大會不必用削弱自己權力的笨拙方 

法來保護它自己。

若干代表團表示，大會若設立臨時委員會，它們 

便不願參加。我覺得大家不必認這種表示爲它們最後 

的意見。這種表示顯然根據一項假定，以爲臨時委員

*~~1參閱國務皖公報,第十七卷第四二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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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只是一種意鼷破壤憲章和摧毁安全理事會的陰謀。 

伹這種詭計是絕對沒有的。臨時委員會實際上將做它 

所應傲的事情，在詳細規定的範圍內協助大會，並無 

可以令人懷疑之處。那個委員會不會企圖負起主要機 

讕的任務，或僭越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其他機關的權 

力。那個委員會是正常健全發展的結果。在這種情形 

之下，我深信全體會員國都將參加它的工作。

據報最近在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的大規 

模庚祝會裏，有一輔繪圃紮綵的遊行車，表示馬歇爾 

B務卿與我自己在砍一棵標明‘‘聯合國”的樹。這種 

行爲的意義不是誹謗個人，而卻證明了俄國人民對聯 

合國的信仰，並臌見其成爲一個有生命和能生長的機 

構。

臨時委員會便是這種健康生長的表現。沒有這種 

生長，聯合國早已奄奄待斃了。沒有人願見這種事情， 

俄國人當然不頋見。因此，儘管議論紛紜，我仍舊相 

信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也將一•致贊成這個辦法。我想到 

憲章不但是建立在各國政府力求聯合一致的決心上， 

而也是建立在人民的意志上的。憲章說:“我聯合國人 

民…用是發奮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我知 

道世界人民將繼績保持這種決心，並且我相信聯合國 

的一切工作均將反映這種決心。

主席：本席現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發言。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饑程上現在的問題是臨時委員會問題。因爲這個問題 

牽涉到整國聯合國的利益、它的所有各種工作、以及 

聯合國是否能以保障和維持各國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 

嫌資格而存在的事體，所以蘇聯代表團認爲這個問題 

的政治關係非常重要。

蘇聯代表闉觀、爲這個問題與安全理事會、安全理 

事會在聯合國系統內所佔的地位、以及安全理事會在 

聯合國工作內所負的任務都有密切關係。在臨時委員 

會問題最初提出時，蘇聯代表闥就很明白那些人建議 

設立這個委員會的眞正用意所在，不曾也不會有過什 

麽疑惑。杜勒斯先生今日所作的陳述乃是另一嘗試，欲 

使大家相信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宗旨，並不想使它與安 

全理事會對抗，也不是像蘇聯代表團所說的一樣，想 

摧毁安全理事會。杜勒斯先生說沒有人抱着這種陰謀 

詭計。

我現在要揭露這個問題的實在情形：這種陰謀詭 

計是否存在，是否有人想遮盡這種計劃，是否有人想

掩飾這些計劃，使大家不明白他們組設這個臨時委員 

會的眞正宗旨在與安全理事會對抗呢？

自從國務卿馬歇爾最初於九月十七日建議設立臨 

時委員會之時起，蘇聯政府和蘇聯代表圑就很明白，眞 

正的問題在使安全理事會失去效力和將其澈底摧毁。 

關於這一點，杜勒斯先生所說的在慶祝偉大十月社會 

主義革命三十週紀念那一天出現於莫斯科街道的諷刺 

圖畫,便充分反映了莫斯科人民對這整個問題的解釋， 

距離此地幾千哩路的莫斯科人民很明瞭這個問題，並 

把他們的解釋正確地傳達給蘇聯全體人民。

蘇聯代表團於設立臨時委員會問題最初提出時立 

卽指出這些人意在設立一個新機關。從權力和職務方 

面講,這個委員會將在本組織的工作內佔一重要地位。 

並且因爲這個委員會有權討論完全在安全理事會管轄 

範圍內的問題，它將取安全理事會而代之。

設立臨時委員會乃是反對安全理事會的一種運 

動。我擬回溯馬歇爾先生於九月十七日在大會內.所作 

的陳述。馬歇爾先生在說明其關於臨時委員會的提案 

時稱它爲“和平及安全事宜臨時委員會”。我要特別請 

各位注意這個名稱。他說這個委員會將爲一個和平及 

安全事宜臨時委員會6他更說，審議有害國際友好關 

係的情勢和爭端，也將是委員會職務之一。他並稱臨 

時委員會的設置可加强和平解決爭端的機構，並爲一 

個非常良好的機會，可於大會本屆會閉幕後繼績硏究 

聯合國所必須處理的各問題，以期順利完成聯合國的 

工作。

因此馬歇爾先生在提出臨時委員會問題時連帶提 

出一項請求，並非偶然之事。郝個請求照他所稱，就 

是安全理事會特別程序的修正。所謂特別程序便是安 

全理事會在決定一切重要問題時所必須遵守的一致同 

意原則。欲以臨時委員會代替安全理事會的企圖非常 

明顯，許多位代表都懷疑臨時委員會的設置是否符合 

組織法，因此美國政府忽促改變它關於這個問題的策 

畧，想盡力掩飾它的眞正目的。所以十天之後，當美 

國所提設立臨時委員會一案的文件在大會內出現時， 

“和平及安全事宜”這幾個字巳從“和平及安全事宜臨 

時委員會”那個名稱內冊j去，而原欲設立的一個和平 

及安全事宜臨時委員會忽然變成了一個平常的小型委 

員會，絕不提起和平及安全問題。

這種突然轉變如何能加以說明呢？紐約一份報紙 

倒有所說明。這份報紙較今天出席的任何其他代表團 

更爲熟悉這件事情和各種幕後活動。美國代表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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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臨時委員會名稱內刪去“和平及安全事宜”等 

字樣的動機可從紐約一個報紙上所登載的如下報導內 

看出來。原文說：

“國務卿馬歇爾向大會聲明，他的提案內所主張設 

置的委員會並不想“侵犯”安全理事會和其所屬任何 

委員會的職權。但是許多代表團顯然不相信他的話。

“除非將美國的提案如此修正它顯然不會在大會 

內獲得必要的三分二多數。現在一般人相信，蘇聯及 

其贊助者雖堅決反舉，這件提案仍可獲得三分二的多 

數V

美國報界的此種報導有什麽意義呢？意義是很簡 

單不過的：提案起草人從委員會原名內删去“和平及 

安全事宜”等字，想要藉此掩飾他們的眞正用意，並 

盡力吸引各國代表團參助他們。他們想使那些代表團 

相信這不是原來擬議的和平及安全事宜委員會，換句 

話說，這不是一個會與眞正和平及安全事宜委員會合 

绔和平及安全事宜委員會亦卽安全理事會相競爭相平 

行的新委員會。

若非意圖掩飾，爲什麽要從這個臨時委員會的名 

稱內刪去“和平及安全事宜”這幾個字呢？美國政府 

在提出這種笨拙膚淺的辦法——我更可以說是幼稚的 

辦法——時不曾想到它也必須考盧聯合國各會員國的 

公論。再者，美國雖有它自己的政府，但它尙非世界 

政府，可以不理其他國家的輿論和世界的輿論，而祗 

須顧到它自己的期望、用意和計劃。設立臨時委員會 

計劃的起草人在忽促中——凡與這個計劃有關的種種 

做作一槪均有忽促性質——並未考慮到它的名稱所可 

引起的印象。那個名稱表示它是和平及安全事宜的委 

員會，但同時尙有另一個和平及安全事宜的委員會在， 

那便是安全理事會。

當美國政府發覺各方反應不好，若干人表示懷疑 

時——我知道在座的許多位代表都懷疑這件事情是否 

合法,以後我更將指出這些懷疑的代表團，並向大會 

說明這件事情——當美國政府發覺多數代表團不歡迎 

這個笨拙膚淺甚且可以說是頭腦簡單的提案而開始表 

示疑盧時，美國政府便不得不動員其政治助手，粉刷 

門面，舊案翻新，假稱這正是它最初的意思。我覺得 

這種改變名稱的舉動非常荒謬。大會於聽見美國政府 

代表國務卿馬歇爾親口提議設立和平及安全事宜臨時 

委員會之後，美國忽促地在女件內將前面的幾個字刪 

去，這正可表示美國玩弄大會的情形。 1

1譯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邦代表的俄文引誼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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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改變了臨時委員會的名稱，並删去了逭 

幾個重要的字，以求安慰這些心懐疑嫌的代表,這些代 

表可能不願投票贊助美國這件不受人歡迎的提案。使 

它不能獲得必需的三分二多數。紐約報紙的評論—— 

卽我剛才引證的這件報導——不能有任何其他解釋。 

所以難怪今天杜勒斯先生又想在他的陳述內®明這佃 

機關絕不會與安全理事會競爭，這個計劃的起草人並 

無陰謀，並且說他寊在不明白大家爲什麽這樣議論紛 

耘了。大會不是在討論一個普通的委員會嗎？大會不 

是時時都在設立許多這種委員會，從未引起爭論，並 

且甚至無人加以注意嗎？蘇聯代表國現在何以突然不 

甘絨默，甚且大施攻擊呢？

臨時委員會的名稱問題不辯自明。設立這個委員 

會的計劃,最後方經擬定，倉猝急就，顯而易見。整 

個問題絕不像美國代表所要大家相信的那樣簡單。這 

完全是一種政治策略。但它不是唯一的策略，也不是 

最重要的策略。比這個更嚴重的策略倒在美國想使大 

家相信臨時委員會是一個辅助機關，可以根據憲章第 

二十二條——但實係違反憲章——設立ô憲章第二十 

二條說，大會得設立其認爲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輔助 

機關。

所以美國從另一角度向大會提出了這整個問題。 

它說根據憲章第二十二條規定，我們可以設立輔助禰 

關。因此大會現在要設立這樣一個辅助機關性質的委 

員會。美國起初想指出蘇聯代表國意在詰難大會設立 

輔助機關的權力。蘇聯代表團否認這種指控，並證明這 

些話毫無根據。蘇聯代表團更指出，祗有分析臨時委 

員會的職務方能證明它是一個辅助欐關。杜勒斯先生 

剛才提起我對辅助機關的定義。他肯接受我的定義，那 

當然很好，但實際上如何方能應用這個定義呢？大食 

若接受輔助機關的定義，承認它是有責而且有權協助 

大會的機關，其職務不得超遇這個範圍，那麽大會必 

須採取第二步的合理措施，哜究臨時委員會的職務是 

否符合輔助機關的定義以及它所根據的原則。這個路 

時委員會的職務係經第一委員會過半數決議規定，現 

在須經大會予以確誔。

略一分析這個委員會的職務便可證明它不是一個 

辅助機關。蘇聯代表團不同意它是一個辅助機關。美 

國代表說這個機關的職務僅係準備事實資料，連同它 

的結論，一併提交大會。他們也想把臨時委員會調査 

有關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事實的職務視爲係屬同樣性 

質的準備工作。美國代表雖然倕量_，仍不能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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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宗旨在補助他所謂安全理事會缺 

乏能力之處。

杜勒斯先生在提出他的補償理論之際援引了一個 

非常生動的例子。他的議論是這樣的& 一條手臂若已 

殘廢,是否你也荽使另一條手臂殘廢呢？不广另一條手 

臂繼績照常工作，健康有力。據社勒斯先生說，適用 

於自然界的補償律同時也適用於社會（雖然生物學是 

不適用於社會和社會學的）所以他認爲根據補償律， 

正因爲一條手臂已經殘廢，另一條手臂應做更多工作， 

除了它自己的工作之外，更須做那條殘廢手臂原來做 

的工作。請大家思盧一下這個補償理論與本組織的關 

係。各位所能想像到的是什麽呢？大家可以想像到璋 

樣的情形：殘廢的手臂是安全理事會，一個不能採取f 

行動和沒有能力的衰弱機關，聯合國不能忍受這種現 

象。它必須設立另一機關來代替這個機關，始可補償 

本組織或機構整個體系的損失。左臂若已殘廢，右臂 

便須格外發達起來。

美國的提案主張設立一個新機關，擔任安全理事 

會所不能做的工作。這個機關便是臨時委員會。因此 

臨時委員會乃是擔任安全理事會所不能做的工作的機 

關。這是美國的補償律！這就是說臨時委員會的地位 

將與安全理事會相同。®便是說臨時委員會的用意在 

取安全理事會而代之。大家都知道——憲章第七條有 

如此規定一一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主要機關之一。 

旣然如此，臨時委員會若將替代一個主要機關或取安 

全理事會而代之，自己成爲這個主要機關，那末它怎 

能叫作輔助機關呢？高唱補償理論的人把臨時委員會 

稱爲一個輔助機關，是不是顯然在駁斥他自己的理論 

呢？

有人說，一個店舖關門，另一個店舖開始營業（曾 

有人在委員會裏面提出這個例子)。這是什麽意思呢？ 

這也是說安全理事會與臨Bf委員會並無牴觸。那是 

Mr. Evatt所說的話，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論是與社勒 

斯先生的理論亦步亦趨的。他們兩個人應同樣享受這 

個發明的專利權。Sir Hanky ShaW«〇SS和其他幾個代 

表，包括中國代表在內，也曾說一樣的話。這些代表 

在贊助美國的提案之際，語氣一律，都說安全理事會 

與臨時委員會並無柢觸之處。他們說一個店舖關門之 

後,全體工人都赴另一店舖工作。依照Mr. Evâtt的意 

思，安全理事會是業已關門的店舖。Mr. Eva«顯然已 

準備埋葬安全理事會。因爲安全理事會已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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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它已經關門，所以Mr* Evatt相信應當另開一個 

店舖。

因此他們開了一個新店舖，卽臨時委員會。這種 

情形豈不證明臨時委員會是用以代替安全理事會的機 

關呢？上面的話都是比％，眞正的事實是什麽呢？我 

要設法證明，就眞正的事實說，決議草案所規定的臨 

時委員會職務，決不能與通常各委員會和眞正輔助機 

關所擔負的不重要職務相提並論。

有幾位代表曾指出這項事實。例如法蘭西代表 

Mc. Parodi卽曾在第一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時說，1無 

論如何，大會決不應擴大它自己的權力，或將其權力 

交付另一機關。關於這一點，Mr. Parodi說，依照法 

蘭西代表團的意見，這兩種辦法的法律根據都很有疑 

問。他懷疑大會是否有權將其權力交付一個輔助機關。

這些疑慮深爲有理。大家是否承認大會可將憲章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所規定的 

權力移交給其他機關呢？法蘭西代表說得對，他懷疑 

大會有這種權力。這種懷疑深爲有理，因爲大會在憲 

章下有若干權力，並且連同這些權力而獲得了某些保 

證。任何輔助機關都不能獲得此種保證，因爲憲章並 

未明文給與這種保證。所以大會所特有的權力不能移 

交給任何其他機關，更屬明顯。

假定聯合國的某一會員國，例如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想向大會提出一件提案，要求聯合國採 

取措施，禁止戰爭宣傳和取締戰爭販子。這種提案通 

常應向大會提出，而不當向憲章並未規定設立的什麽 

委員會提出。大會是否應不予審議，而將其發交臨時 

委員會呢？各會員國並未在此種條件下參加聯合國。 

任何有自尊心的國家也不願在這種情形之下——卽在 

大會可不審議該國請求而將其發交某某臨時委員會硏 

究具報的情形下一仍爲聯合國的會員國。本組織各 

會員國均有相等權利並應共同決定大會是否應直接解 

決某一問題或將其發交某委員會作初步討論。沒有一 

國有權隨意處置這個問題。蘇聯不能接受任何其他程 

序，祗要聯合國憲章仍屬有效，也絕不會接受任何其 

他程序。

各位是否要設立一個憲章所未規定的新機關呢？ 

各位若要如此做，便須依照憲章所規定的程序對憲章 

提出修正案。各位應提出修訂憲章IP制定新規則的問 

題，然後看這些新規則是否能生效，以及它們是否能

—.參閱文件 A/C. 1/SK.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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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會三分二多數——包括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 

五個大國可決票在內——表決通過。各位若認爲必 

須如此辦，便應採用正常合法和符合組織法的修正憲 

章方式。但是會員國無權違反憲章不顧憲章關於硏究 

和通過各種提案的規定來提出新規則，因爲這是一個

國際組織——沒有一國須受任何一國的指揮----------個

以各會員國互相同意並且自動實施決議爲其基礎的組 

織。卽使三分二多數通過的決議，也不能取消這些原 

則。

所以Mr. Parodi在第一委員會內說得很對，站在 

憲章的立場上,這整個程序都有疑問，因爲憲章實際上 

便是聯合國的憲法。不過蘇聯代表圑覺得Mr. Parodi 

尙未將這個意思盡量發揮。這當然是他自己的事情，我 

現在不願多所批評。

各方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頗値得注意。贊助 

設立臨時委員會的人們說此項辦法可使大會在閉會期 

間仍能繼績其工作。馬歇爾先生在其九月十七.日陳述 

中的主要意思顯然便是這一點。他說臨時委員會的設 

立可使全體會員國明年不斷獲得大會的便利。它可加 

强和平解決爭端的機構，並將解決爭端的責任完全擱 

在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身上。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是想把臨時委員會變成第二 

個大會或者變成他們所叫的“小型大會”。贊助臨時委 

員會的人們都知道，設立那個委員會的宗旨在使大會 

的工作經常繼鑕下去。他們現在想在大會之外，另設 

一新機關，以求達到這種目的。這個機關的名稱是臨 

時委員會，其職務雖然受有若干限制，但將繼績行使 

大會本身所行使的同樣職責。它不能不受到若干限制； 

否則將等於一位代表衣冠不整，隨隨便便_，出席大會。 

實際上這些限制並無多大意義，我以後將再提起這一 

點。

我要趁這個機會講幾句話答覆杜勒斯先生的陳 

述。他說蘇聯代表團認爲大會的建議並不重要。蘇聯 

代表團從未這樣說過。相反地，我們知道這些建議非 

常重要。蘇聯代表團所說的話是完全不同的；我們說 

大會所通過的建議往往違反本組織的原則以及憲章的 

精神，因此沒有道義力量。關於希腦問題的建議可爲 

一個例證。蘇聯代表圑曾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面，力 

言大會沒有道義的理由來譴責希滕北部三個舭鄰巴爾 

幹國家的所謂“罪行”。美國代表團當然不能直接提出 

這種指控，但它卻藉法蘭西和聯合王國所提修正案的 

常助，用不露本相的間接方法，多少這樣指控過。各

位能不能說這種建議有任何道義力量呢？不，這是不 

可能的，因爲這些建議並無道義根據。蘇聯代表圑在 

審議所謂希膘問題時曾堅持這一點。現在這個建議雖 

經正式通過，蘇聯代表團仍將向全世界繼績聲言它並 

無道義力量。

蘇聯代表團沒有說過任何建議都沒有道義力量。 

相反地，蘇聯代表團承認有幾件決議案，例如反對戰 

爭宣傳的決議案，雖與蘇聯決議草案的措辭略異，卻 

仍有道義力量。大家都知道這件決議案採用了蘇聯代 

表圑提案的意思。美國代表圑雖然要求大會拒絕蘇聯 

的決議案，可是這件反對戰爭宣傳的決議案仍經大會 

一致同意通過，因爲它已將蘇聯代表圑主張取消戰爭 

宣傳的基本思想包括在內。蘇聯代表圑感覺這件決議 

案不够澈底，而且其中還有矛盾之處，但仍投票予以 

贊助。我們知道它是有道義力量的。

杜勒斯先生不應向我和蘇聯代表團說關於大會決 

議案道義力量或價値的話。他應自己先反省一下，因 

爲這件決議案也是對他而發的，再不然，就請他向紐 

約時報那一類報紙說吧。紐約時報於這件決議案通過 

後的次日卽毫無遲疑地公開說這是違反憲章之擧，可 

能引起衝突而不足以消除衝突。所以這份報紙公然叫 

大家不要理會大會的決議案。紐約時報——除它之外 

尙有其他報紙-一討論反對戰爭販子的決議案，確定 

地說那件決議案沒有道義價値和意義。

杜勒斯先生，你現在爲什麽想開脫有罪的人而譴 

責無罪的人呢？你根據什麽來說蘇聯代表圑團員不承 

認大會一切決議案和決定的道義價値呢？你的說話是 

不對的！我們沒有講過這種話！但杜勒斯先生在雄辯 

滔滔時經常把反對者所未說的話指爲他們所說的話。 

蘇聯代表團向來都說，站在道義和形式立場上，有幾 

件決議案很爲妥善，並說大會是一個最應重視道義權 

威的國際機關。因此，我們擁護我們認爲正當的提案， 

反對我們認爲錯誤的提案。蘇聯代表團雖屬於少數之 

列，但少數並非是永遠錯誤的，因爲今天的少數也許 

便是明天的多數。蘇聯代表圑也絕不懷疑，它現在要 

求採取有效措施制裁戰爭販子，雖是少數的主張，將 

來必能獲得多數的支持。世界人民將要求採取有效措 

施來制裁戰爭販子，而不以紙上措施爲已足。

當蘇聯代表團問杜勒斯先生爲何不將馬歇爾計劃 

提請大會審議時，他想指斥蘇聯代表圑自相矛盾。顯 

然杜勒斯先生恐怕大會否決這個計劃。他現在的答覆 

是蘇聯代表圑自己曾講過不應將政治問題提請大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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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像杜勒斯先生這樣一個有資格的律師和有經驗的 

政治家怎麽會如此頭腦不淸呢？

蘇聯代表團反對在大會內討論對義和約問題是很 

對的，因爲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不准許審議條約問題。討 

論這些問題必須依照憲章_定的程序。杜勒斯先生 

曾签字於憲章，現在他所簽的字墨瀋未乾便已在違反 

憲章，建議大會審議對義和約。當杜勒斯先生提出朝 

鮮問題時，蘇聯代表圑說他違背他所承允負擔的義務， 

那是因爲審議這個問題應該遵守另一程序之故。

但蘇聯代表圑有沒有講過不應將政治問題提請大 

會審議呢？你在什麽地方聽見過這種話呢？什麽時候 

有人講過這句話呢？你爲什麽如此無的放矢，有意尋 

釁，有時隨便批評，而有時則大放厥詞呢？我們從來 

都不曾辯護那個議論。實際上聯合國有它的憲章，而 

憲章說大會可以討論並且應行討論一切問題，包括政 

治、經濟和其他問題在內。但當蘇聯代表圑說美國怕 

懼大會，躭心歐洲經濟“協助” •和“復興”計劃完全 

失敗，.蘇聯代表團卻可以提出事實來加以證明。

美國相信它必須在聯合國組禪範圍之外實施它的 

計劃。它不使任何人事前知道任何消息。它甚且不使 

與它多少較爲接近的國家，例如法蘭西，事前得到任 

何消息。我也不能決定美國人自己是否知道這個計劃 

的意義。

蘇聯代表團說它對於這個問題並未自相矛盾，是 

沒有講錯的。憲章內所列舉的一切問題——尤其是有 

利於和平與安全的經濟合作問題——都屬於大會管轄 

範圍之內。這些問題應先向大會提出。修訂對義和約 

問題與聯合國毫無關係，因憲章對於此類問題的審議 

已另有規定。許多會員國均未參加對義戰爭，或並非對 

義和約的簽字國，所以大會更不應審議這個問題。但 

與聯合國管轄範圍內各問題有關的經濟問題卻是另一 

件事。美國代表團應將此類問題提請大會審議，但它 

並未照辦。馬歇爾計劃便是一個例證。

美國代表向大家講道義和理智的偉大感召力。他 

說聯合國裏面沒有機械式的投票。但大家應坦白直率！ 

各位已都忘記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被選爲 

安全理事會理事國這一回事嗎？烏克蘭是今天接連投 

票十二次之後方始膺選的。烏克蘭爲什麽要經過十二 

次投票之後方能膺選呢？自從烏克蘭膺選之後情勢有 

什麽不同呢？美國爲什麽要耍這種手法呢？經過這種 

事情之後美國怎麽尙能堅稱聯合國裏面並無機械式的 

投票呢？機械式的投票是確有其事的。蘇聯代表可以

提出許多事實來向全世界證明已發生過許多次運用機 

械式表決或外交手腕的事情。聯合國裏面確有過半數 

國家憑人擺佈。蘇聯代表團曾屢次發現大會裏面並無 

道義或理智的感召力。有人說，決議案原文往往經過 

修正，怎麽可以說是機械式的表決呢？但是蘇聯代表 

圑知道這也是一種外交策略。他們往往提出一件趨於 

極端的決議案，向大家施壓力，然後略作讓步，以達 

成其眞正目的。關於希臘問題的決議案便是如此。他 

們先提出一件措辭激烈的決議案,然後依照預定辦法， 

請同一集圑內的其他代表提出一件不同的案文，由大 

會通過。這是眞正的幕後活動外交。

我現在要就Sir ShawCross在第一委員會內

所作的陳述講幾句話。他想證明臨時委員會實在是一 

個輔助機關，並絕不違反憲章。他提起了憲章第二十 

二條，但不足以令人折服，因爲僅僅重述一遍第二十 

二條的條文並不能作爲證據。有人說，大會曾設立各 

種委員會，例如巴勒斯坦問題特別調査圑之類，爲何 

它不能設立一個臨時委員會呢？關於這一點，我業經 

說明巴勒斯坦問題特別調査圑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之 

下設立的。巴勒斯坦問題特別調査團的設立，出於聯 

合王國政府向聯合國秘書長所提出的請求。聯合王國 

因不願繼續行使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權，故請秘書長將 

這個問題列入大會議程內。憲章第十條規定可以採取 

此種程序。大會因此召集一次特別屆會，由秘書長提 

出這個問題。該屆大會曾根據憲章，硏究巴勒斯坦情 

勢，並提出一項建議。伹這件事情是否在憲章第三 

十四條範圍之內呢？它是不是該條內規定可以調査的 

情勢或爭端呢？當然不是的。它與第三十四條毫無關 

係。

有人說大會有權設立調査委員會。蘇聯代表團認 

爲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大會有權設立硏究委員會而無 

權設立調査委員會。這是憲章內所以採用“硏究”和 

"調査”這兩個不同的名詞之故。Sir咖1% Shawcross 

在第一委員會內請大家注意這種區別，說他認爲臨時 

委員會所應硏究的問題將屬學術性質，例如什麽是侵 

略等問題。1但依照憲章第三十四條的意義，調査兩字 

卻指調查事故、事實和爭端而言,因爲引起這種事故、 

事實和爭端的情況或一般情形可能會威脅和卒與安 

全。

可是大會面前的這件決議案（'文件A/454)說些 

什麽呢？是不是說臨時委員會在其認爲有益或必要時 

_ 1 參閱文件 A/C. 1/SR.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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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進行調査和指派調査委員會呢？到底調査些什麽問 

題？決纗案內卻並未提及那一點。決議案第二段（f>) 

紙說路時委員會得“就職合國任何會員國依照憲章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十四條或第三十五條請求大會列 

入議程內之任何爭端或情勢加以審議，以其審議結果 

向大會提具報吿…”。但若各位査閱第三十四條，便 

可發現安全理事會祗能調査“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 

起爭端”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限制。況且理事 

會祗能進行調査，以求決定某一爭端或情勢是否威脅 

國際和平及安全。這是第二個重要的限制。

各位當巳注意到安全理事會的職務範圍是如何窄 

狹的。請把安全理事會的職務與這件決議案第二段0) 

和第二段（《〇內所規定的任務比較一下，再決定那一 

個機關的職務範圍較廣。究竟安全理事會在憲章第三 

十吗條下調査情勢或爭端的職務範圍較爲廣濶呢，抑 

或臨時委員會在決議案第二段（b)或第二段（《〇各別 

規定下或在兩段全部規定下所擔負的職務範圍較爲廣 

瀾呢？

各位先生，若果你們偏見很深，不惜顚倒黑白，指 

鹿爲馬，那末蘇聯代表國與各位就無從談論。我們將 

無法獲得協議。伹各位若並無成見，願以律師的眼光 

或甚至以法科學生的眼光來比較這些條文和案文，各 

位必能看出它們的不同有如巴黎嫌塔與普通房屋一樣 

的不同。蘇聯代表國表示不能同意設立一個職務將要 

根本改變本組織結構的委員會，便是這個原因。把它 

亂捧一陣而叫它爲辅助機關，也不能改變事實。許多 

人喜用不同的名字來稱呼他們的貨物，以便向顧主推 

銪。我們的態度卻不如此。依照蘇聯代表團的意見， 

這幾段案文所給予臨時委員會的職務非常廣濶，使其 

地位備極重要，因此把它叫做輔助機關不特有背輔助 

糲關的槪念，並且直接違反大家所公認的定義。蘇聯 

代表闥團員決不能同意。

我要提醒各位一句，這個臨時委員會問題有一段 

歷史在後面。大家知道，臨時委員會問題之起，枝 

尙非初次。美國代表也不能否認，荷蘭曾於一九四五 

年十二月間初次提出一#提案，主張設立一個由十八 

個會員國組成的委員會，伹其職務較現在擬議中的臨 

時委員會要窄狹得多。這兩個建議辦法相同，名稱亦 

相同——都叫做臨時委員會。現在時過兩年，美國專 

家們又借用了荷蘭所提議的名稱，並在它的前面加上 

了 “和年及安全事宜”等字樣。這一點殊屬不幸。當 

時各國代表國都說設立這樣一個機關係屬直接侵犯安

第—〇次全體會鵰

全理事會的特權，所以荷蘭代表圃請求把這個問題從 

議程上删去了。

大家當時何以一致承認臨時委員會的設立係屬侵 

犯安全理事會的職責，而現在又想否認這一點呢？然 

則它們的職務有什麽區別嗎？難道是各位現在所要給 

予這個委員會的酿務，也許要比荷蘭於一九四五年十 

二月提請籌備委員會總務委負會審議其提案時所欲給 

予那個委員會的職務爲窄嗎？當然不是的！荷蘭所建 

饑的委員會，職務要狹窄得多，但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 

國當時便認定臨時委員會的設立將爲違反憲章之舉。 

爲什麽美國現在建議設立一個職務更爲廣濶重要的委 

員會而大家卻不認爲它侵犯安全理事會的特權呢？這 

是什麽緣故？是否大家已經改變了，或則環境的什麽 

部份已經改變了？

是的，我們的環境已經改變得很多，並且我們各 

代表中間也有幾位已經改變了。好些國家的國際地位 

都已改變，某些國家現在所決定採取的外交政策也已 

改铤。這些國家不理會其他國家，也不尊重德黑蘭、雅 

爾他和波茨坦各次會議所制定並經鄧巴頓橡園和金山 

會議所確認的一致行動原則。這個原則是憲章規定下 

來的。蘇聯代表團擁護這個原則，並要求那些願與本 

組織合作的國家也一致擁護這個原則。伹現在情形完 

全不同了。不但如此，這個原則也被扔到歷史的垃圾 

堆裏去了。

荷蘭代表團於兩年前自己請求從議程上删去這個 

問題。顯然它也明瞭它所提出的議案實在侵犯到安全 

理事會的特權。因此這個項目就删去了。現在情形已 

經不同，於是這件堆滿塵土的文件又被人們從檔案內 

取了出來。雖然原則問題依然一樣，可是他們迅速地 

把它改頭換面，向大會提出，要大會接受，說它是治 

療一致同意原則或否決權那個病症的仙藥。荷蘭代表 

團當時只要皞時委員會負擔次要的輔助任務，其委員 

國也僅以十八個會員國爲限，現在的建議則要設立一 

個由五十七個會員國組成的委員會。

據他們說，這個委員會不能作任何決議，而祗能 

提出建議。但大會又曾作過什麽決議呢？它不是也以 

提出建議爲主嗎？大會向各機關提出建議，臨時委員 

會也向大會提出建議;這兩個機關更將向各機關提出 

聯合建議。那樣一來，就不會有什麽重大區別了。.一 

九四五年，大家否決了這件提案。相反地，現在大家 

卻要接受這件提案，認其爲必要和重要的辦法。當然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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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情，因爲它現在很適合時代的需 

要。換一句話說，它很適合某些國家所採外交政策的 

需要。尤其是美國及其贊助者聯合王國、法蘭西和中 

國的需要。

這種外交政策是什麽呢？這種外交政策是不主張 

用和解方法的,而是主張用經濟力量來施行壓力的。這 

種政策違反了不得以經濟協助作政治工具的原則。它 

想用威嚇、命令、經濟和財政勢力、組織和技術優勢•、 

以及軍事力量，强迫弱小和易向外力屈服的其他國家， 

來接受它們的指揮。因此，採取這種外交政策_國家 

不但不願加强這個國際合作機關的聯合國並願#其減 

弱，因爲在某些情形之下，聯合國也許會有礙於侵略 

和擴展計劃的執行。對這些國家說，聯合國確實是一 

種障礙。

安全理事會一類的機關尤其是它們的障礙。由於 

理事會議事規則及五大國一致同意原則的躲故，所以 

安全理事會至今尙未變成美國國務部的一個辦事庳， 

而且祗要那個原則繼績有效的話，安全理事會也就永 

遠不會那樣變。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際合作觀念逐漸引退，日見 

微弱。美國所宣布的外交政策新途徑便是向抛棄這種 

觀念的方向發展的。某些美國政治家公然宣稱，戰時 

爲抵抗强敵計固應有國際合作，但在已無此種直接威 

脅的昇平時代，此種合作便不復必要了。實行國際合 

作，大家就必須互相讓步，尊重彼此利益和限制自私 

目的。

像社勒斯先生那樣促成美國外交政策的名人公然 

主張抛棄“德黑蘭、雅爾他及波茨坦的方式”。杜勒斯 

先生在第一委員會會議時作過如下陳述:“國務卿馬歇 

爾先生曾在莫斯科宣稱‘美國決不再退回至雅爾他會 

議時的立場’。那個聲明現仍有效。當我說美國決不會 

再退回去採取德黑蘭、雅爾他和波茨坦的方式時，我 

知道我是在表示美國大多數人民的意見。那幾次會議 

時所採取的方式也許是而且的確是戰時的需要；但在 

和平時候美國卻將盡力發揮正義和法律原則，憑藉這 

個偉大的聯合國大會，設法利用世界各國的道義力量， 

來處理所有各問題。”1

我不得不强調上面這個引述中最令人忿懑的一部 

份，亦卽呼鑼大會勿退回至德黑蘭、雅爾他和波茨坦 

會議時的方式一點。這種言論的用意在摧毁國際合作，

~I 參閲文件 A/C. 1/SR.78。

並且揭露了發言者的侵略態度，可是杜勒斯先生卻想 

掩飾這種識認言論，說他祗是表明美國外交政策主持 

人反對德黑蘭、雅爾他和波茨坦會嫌時所簽訂的密約 

而已ç這是一個文過飾非的陳述，因爲大家都知道美 

國決不肯放棄密約。並且現正避開了聯合國在它背後 

締結密約實行密約。關於這一黠，我必須再向大家提 

起社魯門主義、馬歌爾計劃、英美兩國鬮於德意志的 

協定等。這些協定不是秘密談判的結果嗎？法蘭西事 

後參加道些協定不是受了它的强大盟國的應迫嗎？

自從德黑蘭、雅莆他和波茨坦會議時代之後，祗 

有一種情勢變了，英美兩國間的協議已經代替英、美 

和蘇聯三大國間的協議。戰後幾年以來，英美兩國喜 

歡私自商議，將旣成事實向蘇聯提出。

“決不退回至德黑、雅爾他和波茨坦會議的方式”乃 

是放棄國際合作的口號。德黑蘭、雅爾他和波茨坦會 

議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當時局面困難已極，世人正 

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最慘痛戰爭，而我們卻在郝些會_ 

之中達成了各國的合作。

大多數國家於赚合國成立伊始時渴欲尋找一種國 

際合作的方法，使世人能避免過去所時時遭遇的恐怖。 

它們找到了一種方式。這便是在安全理事會內制定一 

致同意原則。大家都知道，這是美國政府所建議的，或 

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故羅斯覼總統所建議的。美國 

政府元首在雅爾他會議時向嫌合王國和蘇聯南國領袖 

提出的文件，對於安全理事會ft採用的一致同意原則, 

强調指出兩個重要因素。這佃文件宣稱，第一佃因素 

是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確爲維持世界和平 

所必要。第二個因素是美國人民竭力主張本組嫌所有 

各會員國應完全平等。我們的主要任務便在調和這兩 

個主要因素。當時大家想爲，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 

美國向史大林元帥和邱吉爾首相提出的建是公平 

合理的解決辦法，對這兩個M因素都兼籌並顧到 

了。

這是_顧總統陳述內的話。四佃月以後，四發 

起國代表團在金山會議時不是也强調指出這個原則是 

聯合國的基礎嗎？我祗g各位回想一下這些歷史性的 

文件，並提醒各位的記馆，那樣一來，大家故能較爲 

明瞭，這個庹則對於聯合國這樣一個國瞭組嫌的生命 

和工作是如何重要的了。

這是安全理事會工作的基礎。豳時委員會的設置 

將威脅此種基礎並威脅安全理事會本身。當時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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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卿Mr. Stettbius與現任國務卿馬歇爾先生觀念不 

同。美國政府當時對那些批評一致同意原則的人們說， 

一般人每每忘記了聯合國並不是一個聯邦或世界邦， 

各獨立會員國的投票程序當然不能與各_議會或美國 

國會內的投票程序相提並論。當時美國政府曾由代理 

國務部長Joseph Grew聲明，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序， 

原是郵巴頓橡園會議提案之一部分，曾由金山會議通 

過，實爲國際組織的基礎所在。美國政府當時覺得此種 

投票程序決不會阻止任何一國政府促請安全理事會注 

意它認爲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的任何情勢。

當時美國抱瑰實觀念的領袖們，對安全理事會問 

題以及所謂否決權問題的看法，頗衡情達理，並能適 

當注意國際合作制度。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持人明 

瞭，必須設立一個基於一致同意原則的强有力的安全 

理事會，必須制定一致同意原則。他們覺得。有了强 

有力的安全理事會，方能消弭衝突和確保一致行動。當 

時臨時委員會的觀念決無實現之望。

現在發生這個問題是因爲時代已經改變了。有一 

句俄文成語說，新時代，新歌曲。蘇聯的人們不願意 

唱新歌曲！蘇聯的人們不願唱要摧毁聯合國基礎的歌 

曲。相反地，蘇聯人民認爲大家應以全力加强聯合國 

的權力，使它更爲强大起來，否則它便將重蹈過去那 

個可憐國際聯合會的覆轍。但聯合國尙無充份力量。本 

組織必須有道義力量。欲有這種力量，大家必須首先 

尊重聯合國的憲章，尊重它的崇高原則，尊重協議精 

神，就重要問題採取聯合行動，而不在彼此背後活動。 

我們蘇聯支持並將繼績支持這個基本原則。

因爲這些理由，蘇聯將投票反對設立臨時委員會。 

那是一個危險和不合法的提案。因爲它可能對各國的 

團結一致以及聯合國的前途發生不幸後果，所以是危 

險的；因爲它威脅了大家承認並且莊嚴承允維持的原 

則，所以是不合法的。蘇聯向本組織全體會員國懇切 

呼籲，務應遵守憲章，不可違反憲章，要尊重憲章的 

.頭則，要尊重多數，也要尊重少數。因爲嚴格地講， 

本組織裏面並無所謂多數與少數之別。_合國是由權 

利平等的獨立國所組成的，應該共同負担國際和平與 

安全命運所繫的重要任務。

這些便是蘇聯代表圑代表蘇聯宣佈它不同意設立 

這锢機關的原因。那種辦法違反憲章及其原則,並對於 

加强聯合國內部的合作極爲危險有害。蘇聯代表圑將 

投票反對這件決議案。如果你們通過這件決議案——

你們可能通過，因爲第一委員會業已通過，而且事前 

你們已經安排好了過半數的國家。——那末蘇聯將不 

參加這個機關的工作。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代替Mr. Ataaha擔 

任主席。

主席：本席現請澳大利亞代表發言。

Mt. EVATT (澳大利亞）：大會現在討論的問題業 

經第一委員會加以討論，但我與維辛斯基先生意見相 

同，也認爲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爲大會的威望計，我 

覺得此次在大會內提出來的各論據，應由那些自覺能 

够答g與應行答覆的各代表盡力答覆。這個臨時委員 

會的權力無非是以協助大會爲宗旨的權力。換一句話 

說，它的權力不包括決定任何爭端曲直之權，也不包 

括如何處置某一特別國際情勢的權力。這些權力並未 

包括在內。伹像維辛斯基先生所說，它的權力祗爲向 

下屆大會建議應採取的行動而已。

大會內現在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着重安全理事 

會的地位，維辛斯基先生便着重這一點。大會所應顧 

到的另一種意見卻渉及大會的職責以及大會如何方能 

有效地行使此種職責的問題。

從維辛斯基先生所說的話看，人們或將以爲安全 

理事會是一個具有無上權力的機關，祗有它有權力處 

理國際爭端。伹情形並不如此。維辛斯基先生也承認 

它不是這樣的一個機關。我不擬再向大會引證憲章條 

文；維辛斯基先生已經提過那些條文了。第十一條和 

第十四條說明大會有處理國際和平與安全事宜的權 

力，因此除稱這個委員會爲臨時委員會之外，如更規定 

它須負擔某些職務，包括關於和平與安全事宜的職務 

在內，實屬無關宏旨。旣然如此，那末，指出原名本 

爲“和平及安全事宜臨時委員會”的事實，並說‘和平 

及安全事宜”幾個字已經删去，名稱已經更改，又有 

什麽意義呢？

維辛斯基先生指出過了3大會關於某些和平與安 

全簡題的職務顯然將由臨時委員會以下屆大會輔助機 

關的地位代爲辦理。這又有什麽關係呢？這種辦法算 

什麽陰謀呢？誰曾掩飾事實呢？提起兩年前荷蘭主張 

設立一悃類拟的委員會的提案一一不是在金山而是 

在偷敦有什麽用處呢？從這件事情可以推斷什麽 

呢？

情形是這樣的。當時沒有人看見過安全理事會用 

和平解決程序來處理爭端。小國和介於大小之間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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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一—〇次全體會議

家以爲安全理事會決不會如此繼績拖延，經過幾屋期 

或甚至一個月的辯論、調査，仍不能找到一點解決辦 

法。

我將仿傚維辛斯基先生自己的比喩法。諺語和比 

嗡對於合理的討論不一定有益，但我準備再引用我在 

第一委員會內所用的比喩。譬如有兩個國家發生爭執， 

而這個爭執引起了國際磨擦。它們首先將這個問題向 

安全理事會提出。但是和平程序並無成效，安全理事 

會各常任理事國不能一致同意獾得某種解決辦法，到 

最後竟一事無成。有人行使了否決權，而卻沒有提出 

任何解決辦法。當事國將怎麼辦呢？

這個爭端當然可能會自然而然地猓得解決。但它 

若不能解決，這些國家又將怎麼辦呢？由於拖延的緣 

故，也許由於一方在安全理事會公開辯論時對另一方 

攻擊的緣故，情勢更爲韙化起來。這些國家可更向何 

處呼籲呢？安全理事會無能爲力，它提不出解決辦法， 

常任理事國暫時不能獲得一致同意。於是它們轉向一 

個在和平及安全事宜上就和解或和平解決論也與安全 

理事會具有同樣權力的機關呼籲。這個機關便是大會。

站在實際立場，對這個問題有兩種看法。發生事 

故時也許大會正將召集常年屆會。巴爾幹半島的希腦 

與其北部鄰國的爭端便是如此。在此種情形下，大會 

可以處理這件爭端。但若情形不是如此，大會會員國 

何以不能將爭端向大會提出，並請它在下屆常會之前 

先行予以審議呢？設定臨時委員會的目的就完全在這 

裏。

有人也許以爲這是一種想摧毁安全理事會的陰 

謀。但它對於安全理事會行使管轄權之處並無影響。 

安全理事會若正在處理某一問題，臨時委員會便不能 

討論，不能受理，不能進行調査，也絕對不能過問。卽 

使安全理事會不在處理某一問題，臨時委員會也必須 

經三分二多數的決定方能受理這個問題。但它的受理 

仍不過是替下屆大會做一番準備工夫而已。

立下一個定義，把一個不負擔這種職務的輔助機 

關界定起來，有什麽用處呢？就臨時委員會而論，它 

不能作任何決議，也沒有作決定的權力。它有硏究情 

勢的權力；伹那是一個很小的調査權力，因爲它在未 

獲得關係國的許可之前不能行使調査權。除此之外，它 

還應向大會下屆會議提具報吿。

有人曾向大會提出種種我認爲趨於極端和不根據 

憲章的意見。就我自己說，我非常反對指這件提案係

屬違反憲章之說，我並且非常憤槪。若不能證明一件 

事情違反憲章，僅稱其爲公然違反憲章，不能作爲證 

明。你必須證明什麽地方違反憲章。

大會爲什麽不能在其認爲必要時設立一個辅助機 

關呢？維辛斯基先生問，‘‘什麽是調査權？ ”大會並無 

特別的調査權，那是確實的，但維辛斯基先生所提起 

的兩個條文也並無衝突。一個條文規定安全理事會有 

調査之權，另外一個第十三條的條文卻也曾提到大會。 

這一條怎樣說呢Î原文如下：“大會應發動硏究…”以 

求達到某些目的b這是一項義務。它與大會的權力並 

無關係。做這種工作是它的義務。笫十三條與第三十 

四條並無街突。沒有人想有所掩飾或隱藏。

我所怕的只是我在第一委員會內所表示的一點。 

這樣一個不能影響安全理事會地位也不能影響安全理 

事會表決原則的機關，除非大家能够審愼運用——那 

便是說，除非全體代表團都麁參加它的會議——可能 

影響大會的威信。

我尊重大會的威信——正如維辛斯基先生尊重安 

全理事會的威信一樣。

在金山會議起草憲章時，參加此次大會的許多國 

家竭力主張應使大會有廣大的建議和討論權。我只怕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在開始執行職務後並不能得到一種 

有補於大會威信的圓滿結果。我是說這個委員會必須 

忠實地、認眞地和繼績地處理它的工作。臨時委員會 

的工作若要對下屆大會確有幫助,便決不能聽其失敗。 

因此，贊助這件提案的各國代表團應負責協助這個委 

員會的工作。我敢說不論在任何方面，這個機關決未 

侵犯安全理事會現有的職務。

維辛斯基先生時常喜歡引用諺語和比喩。他把這 

件提案比做企圖造成一個新的聯合國主要機關。這是 

絕對沒有的事情。沒有人說安全理事會不能執行職責。 

大家所知道的是安全理事會有時不能做到獲得解決辦 

法的職責。遇到這種情形，當事國家的權利便遭到阻 

礙、挫折或剝奪。所以在大會下屆會議前，它們應有機 

會先請臨時委員會加以審議。

依照我的意見，把這個問題視爲美國與蘇聯間的 

爭鬬，是非常不幸的。我認爲這決不是它們兩國間的 

爭鬭。這件提案的內容均係根據金山會議的決議，欲 

使大會處理爭端與情勢的權力能較鄧巴頓橡園憲章所 

載者更爲廣濶。它葑於各大國在雅爾他、德黑蘭和其 

他會議時所採的決議有什麽影響呢Ï毫無影響。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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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礙這些決議。它祗想合理地和公平地實現一項主 

張，以求協助大會執行其職責。

維辛斯基先生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所涉及的範圍很 

廣。他提起大會內機械式的過半數國家。我認爲他的 

陳述旣不公平，亦不正確。他費了很多時間答覆杜勒 

斯先生，說明他自己是承認大會決議的道義力量的。 

他不是會否認這一點的人。我們接受他的話。但大會 

的什麽決議有道義力量呢？是不是只有蘇聯同意的決 

議方有道義力量呢？是不是所有大會通過的決議都有 

道義力量呢？維辛斯基先生譴責遇大會對於希膙問題 

的決議。實際上，蘇聯就這個問題表示的意見，是和 

調査委員會的建議不符的。這個調査委員會是誰派 

的？它不是大會派的，而是安全理事會派的。這個決 

議顯然必須受到譴責，因爲蘇聯對它感覺不滿。但若 

另一國家因未能履行某項託管義務之故而在大會內受 

控，那末大會的決議卽應有道義力量，因爲這是蘇聯 

所贊成的。

大會乃是組成聯合國的世界各國會場。所以它的 

決議是有道義力量的。人們不能在大會的決議中隨意 

抉擇一件，說這件決議很好；或說這件是反對戰爭宣 

傳的；或說我們贊成這一件，它的措辭或可較强，伹 

還不錯O

依照我的意見，大會的威信以及聯合國的成功最 

後端賴全體會員國能否承認大會決議重要，應由大家 

忠實注意，以求一致遵守而定。人們不能因不喜歡一 

件決議之故而表示不服，繁古人有一句老格言說，一 

個人在會議中可攻擊他人,但有時亦須受他人的攻擊。

爲什麽維辛斯基先生要謎責某些決議而說它們違 

反憲章呢？我向來都不能词意那些決議違反憲章的說 

法。我看不出任何違反憲章規定的地方。前幾天，聯 

合王國檢察長問維辛斯基先生，他若對於這個問題在 

法律上有任何懷疑之處，他是否願將其提請全世界的 

最高法院決定。他是指聯合國所設立的法庭，亦卽國 

際法院而言。那裏的法官都是各國有名的法學家，而 

且是由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推選出來的。維辛斯基先生 

却不理會那個建議。

他很明白法律問題不能像數學那麽正確。因爲法 

律的科學不能像數學的科學那樣正確，所以爭端須由 

法庭決定，而人們遇有困難時可向法庭申訴。我覺得 

現在這個問題並無任何困難。但這條途徑永遠是敞開 

的。依照我的意見，遇有懐疑時，聯合國各會員國不

第—一〇次全體畲議

可隨意無根據地攻擊大會其他會員國，却應接受聯合 

國最高法院的意見。這樣，一切疑慮便可氷釋。

維辛斯基先生又提起了機械式的多數。我否餺大, 

會內有這種機械式的多數。這是不確實的。關於這一 

點，維辛斯基先生何必提起安全理事會的事情以及印 

度的競選問題呢？印度競選所以不能獲得更多的票 

數，並非由於什麽機械式的多數使然。人們不妨叫他 

爲機械式的少數，但決不是機械式的多數。

實在情形是如此的。本屆大會開幕時空氣壤到不 

能再壤。當大會初期時，各方的攻擊似乎可能使大會 

垮臺，並使聯合國受到幾乎無法補救的損害。但在經 

過若干時日之後，大會已能逐漸處理這些重大問題, 

照我看來，它對世界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世界人民 

較世界所有政府更爲重要。有許多地方，我對維辛斯 

基先生批評某些決議案的話表示同意，伹除此以外我 

不願再多說其他的話。

人們不能剔除他們所不喜歡的決議案，否認它們 

是合法的，並宣稱不願遵守它們。依照我的意見，這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憲章實際說過，聯合國各會 

員國應遵守它的決議。當然這是指這些決議必須符合 

憲章而言。一項決議若違反憲章便當然沒有拘束力。 

但像蘇聯這個決泱大國的代表所說，大會若通過這件 

決議案，蘇聯將不參加臨時委員會會議，那末依照我 

的意見，這不但是對於大會威信的嚴重打擊，也是對 

於聯合國——包括安全理事會在內——威信的嚴重打 

擊。這樣一個組織需要全體會員國的協助。我認爲臨 

時委員會若變成任何一國或任何國家集團的工具，或 

大會若變成這樣一件工具，，那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但大會不是這樣的工具。

我現在不擬提出任何例子來。我敢斷然說，依照 

我的意見，大會已逐漸能處理這些困難問題，包括現 

在的這個特別問題在內，並已達到它所認爲是公平的 

結論。這件提案是在數星期之前向大會提出的，曾經 

一個委員會加以硏究，而且曾在第一委員會內經大多 

數通過。它的目的並不是反對某一國或某一國家集 

團。

這件提案確實想協助大會執行其職責，當我說這 

話時，我深信我是代表差不多所有反對維辛斯基先生 

意見的各國代表團發言的。大會職責包括關於和平及 

安全事宜的職責。這件提案不需要修正憲章。維辛斯 

基先生說：若要修正憲章，設立一個新的主要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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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修疋_章。這件提案用不着修正兼章。憲章授權大 

會設立此種辅助棰關。大家正是如此做法。我看不出 

這件提案從頭至尾有什麽地方與憲章的文字或精神有 

任何牴鲫之典。

不雖大家在這次會議時說遇什麽話，我覺得全體 

:會負國——尤其是像蘇聯這樣的會員國——參加雎時 

委員會會饑，對大家工作效率說，似乎是必要的有利 

的》

無醮如何，我鼷爲大會不應被任何威脅或陳 

述——例如維辛斯基先生的威脅或陳述——所阻撓。 

鐮縐辛斯基先生說，設立路時委員貧是公然的非法舉 

•。但我相信大#仍應努力行使職務，不可因此畏縮 

不前。

這件決_案後明白。沒有一部分措辭模稜。這是 

—佃輔助欐關，附屬於大會之下。它不能作任何決議， 

它必須提具報吿。它的調査權是有限制的。它不能在 

表示反對的國家內作任何調査。這種規定可保存各國 

的大部份主權，有些人或將ft得它所保存的主權還嫌 

太多一黏，因爲憲章的文字與精神永遠都較各國的主 

權更爲重要。這樣鄭重規定的職務便是大會所將給予 

曲時委員會的職務》那樣一來，凡經這個委員會處理 

的間思，我們都可在大會下盾倉議時得到委員會報吿 

書的協助了。

我威覺在討饞希臞問題時大會沒有得到機會充分 

考IX那佃問思的所有备方面。我知道希臊邊境事件調 

査國和安M事會眢充分硏究這個問堪，伹大會沒有 

檐會予以充分硏究。它不曹得到像雎時委員會這樣一 

锢糲鼸所必能供給的協助。因此我相信雄時委員會可 

改進大會下屆會議的工作,並幫助大會執行它的任務。

我確信第一委貝會捶大多數所通遇的決議耜非對 

某一鼷或某一_家集颶而發。我相信，並且我敢說，這 

侔決議案的甩意是想使大會能照憲章當初所盼望的那 

種行使權力方式來行使其權力，我相信，並且我敢說， 

逭件決_案的ffl意是想使大會遇到安全理事會完全沒 

有能力而且不再遢問某些_睽爭端和情勢時也能處理 

那些爭端或情勢。大會若路爲必要，可將這些問題交由 

—佃a時糲閫_。除掉這一黏之外，我覺得一切都

常淸楚。大會應於詳加審_後核准第一委員會所 

採的決議，並應拒絕蘇嫌代表的主張。

主席，本席現猜嫌合王國代表發言。

Sir Hartley SHAWCRDSS (聯合王國）：這個問題業

輕大會反覆辯驗，並經第一委員會舉行遇兩次辯論。維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辛斯基先生剛才雖力竭聲嘶地講了很多話，我覺得他 

對於大會的討論並無任何新貢獻。他所採用的方式是 

大家都已熟悉的；提出某些他明知站不住的論據，M 

指其爲對方所說，然後快意地將其一一駿倒。他在討 
論這件提案時指摘內中若干莫須有的特點，然棱^快意 

地加以攻擊。好像耍滾球一樣，他在距他站立投球位 

置很近的地方佈置了他所常用的九個辯薄柱子，然後 

心满意足地把它們一一打倒。我不敢說這種辯論方式 

對於這件重要提案的硏究到底有多大貢獻。

我也不相信一再重複某些論據能增加它們的力量 

或令人更爲信服。就我自己而論，我本祗想以我所投 

的禀來表示聯合王國代表闋的立場,使巳心滿意足。伹 

鏖於各發言人所說的話，其他代表國所採的立場，以 

及這個問題所具有的非常重要性質，我不能不講幾句 

話來充分闞明聯合王國代表團的立場。

聯合王國過去贊助這個提案，現在繼績黉助這件 

提案，無非爲了增進整個聯合王國的效率和功用，除 

此而外，並無其他原因。我若否認這個臨時委員會的 

設立與遇去一年多以來安全理事會的工作經驗不無關 

係，那便是口不從心了。當然是與這個經驗有關的》 

這是很明顯的。

安全理事會的工作若不造成一種令人灰心失望的 

氣氛，而能稍稍表現各大國——負擔維持和平及安全 

的丰要責任的便是這些大國——正朝這個方向切實努 

力合作的跡象和希望，那末就沒有人會覺得有撕大 

大會禰構的必要了。但從事實——慘痛和不幸的事 

實——來看，安全理事會裏面沒有和諧而只有嫌隙。安 

全理事會所須處理的某些間題雖非常嚴重迫急，伹它 

差不多沒有能對一件事情——簡直沒有能對一件事 

情一•達到任何有效的決議。

我不想薄派過失。我覺得祺可能這種過失木應由 

一方負責。我也覺得我自己的國家有時也難保沒有遇 

失。但畢現在我們追究過去，也並無多大用處。事實 

很簡單，安全理事會的結構巳證明其不適宜於世界歷 

史現階段的情勢，因爲世界五大國已不能再密切合作， 

來追求共同的目標了。

事實上，蘇聯一方面竭力讚頌一致同意原則，他 

方面卻一貫地使這項原則徒有其名,祗能供人嘲笑。世 

界各國在對安全理事會的毫無能力威覺失望之餘，只 

好硏究到底有無可以利用大會丰身結構的更好和有效 

方式。它們不想撇開安全理事會，不想摧毁安全理事 

會，也絲毫不想否認安全理事會對於和平及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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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和重要管轄權。它們只想設立一*個附屬機關，能 

够迅速運用——而且公開運用——大會關于和平及安 

全事項的並行管轄權，因爲憲章已把這種權限明白給 

予大會了。

我希望我在爽直發言。這件提案的主要宗旨當然 

是專爲應付緊急情形的，遇到安全理事會因某種理由 

不能就有關和平及安全問題採取有效行動時，我們可 

以有一個輔助機關立卽代表大會來作公開的初步調 

査。

這種情形是否會發生，大部份須看安全理事會本 

身而定。我希望安全理事會將來可遂漸比過去較有效 

力，依照憲章，大會雖有權力過問有關和平及安全的事 

項，並且這也是它的義務，但我希望大會可無庸過問。

遇到安全理事會不能就這些事項採取有效行動 

時，大會當然不能放棄它在憲章下的責任。但大會是 

否必須管理這些事項，大部分將由安全理事會自己決 

定。當然這個委員會也可以對其他問題有很大幫助。 

不過我們認爲大會對於業巳列入議程而因某種原因不 

便處理的問題，似不應避免自行處理的責任，而將其 

交給這個委員會處理。

這個委員會的用意當然不是想找出一種方式，使 

大會對於任何不便處理或內容複雜的問題，能藉此而 

規避其舉行討論和採取決議的義務。伹議程上或有業 

經審議或將行審議的問題，雖於大會閉幕各國代表團 

分散以後，仍須繼續調査和注意，因此大會應有一個 

能擔任這種任務的常設輔助機關。

同樣地，大會今後各屆會議議程上必有很多問題， 

在大會還未自行加以審議之前，需要詳細硏究，並須 

確定事實眞相及舉行初步調査。

關於這類事情，聯合王國代表團覺得這個擬議的 

委員會可以擔任很重要的職務，並大爲減輕我們的繁 

重議程。

因此，就這件提案的價値說，聯合王國代表團深 

信這個委員會可以並必能擔任很有用的輔助工作，至 

少它應能大爲增加本組織的效率。往好的地方想，它 

還可硏究有關和平及安全的問題，引起輿論對于這些 

問題的注意，具體表現輿論的意向，在這幾方面協助 

大會，使蓄意侵略者不敢爲非作惡。卽使不能做到這 

—點，至少它也可將世界其他各國聯合起來對付這些 

蓄意侵略者。

反對的理由是什麽呢？値得大家注意的便是一切 

反對理由和批評——長篇的高談濶論^—都絕對沒有

第一一〇次全體會議 *6

以這件提案的價値爲根據。事情倒也有趣和湊巧，某 

一羣國家始終贊助蘇聯。我要借用維辛斯基先生的口 

吻一下，這一羣國家一向都和蘇聯同聲歌唱，並且恕 

我還要指出一點，它們歌唱得那樣完全一致，使人們 

只能聽見那位導唱者的聲音。只有這一羣國家相信這 

件提案在法律上有錯誤之處。因此它們攻擊道件提案, 

不是根據它的實在價値，而是根據我所認爲的一種純 

粹偏見^—關於這件提案在憲章下是否合法的偏見。 

我不願在此地辯論這件事情。

維辛斯基先生滔滔不絕地講了很多話。一件事情 

若需要這許多時間去加以解釋，我有時倒懐疑它是不 

是一件好的事情。無論如何，我不廣在此地費許多時 

間辯論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業已舉行遇辯論了。有人 

一再指出——但尙沒有人答覆——大會亦同時具有關 

于某些和平及安全問題的權力。這些權力的確遠不如 

安全理事會的權力之大，但多少也是與安全理事會權 

力並行的一種權力。

聯合王國代表團曾經講過，憲章第十一條第二項， 

第十四條、第三十五條以及第二十二條關於設立辅助 

機關的規定不是具文，亦決不應成爲具文。這些規定 

的簡明文字必須發生若干意義和作用。當然，我們承 

認，法律和憲法學說，誠如Mr* Evatt所說，並不是確 

定的科學；而只是一種意見。我們聯合王闺代表國不 

想說自己的意見高於他人，我們的意見也許是錯誤 

的；我們的意見也許沒态多少價俥；並且我們也決不 

像某些國象一樣，想自命爲大會構力問題的唯一公斷 

人。

聯合王國代表團祗不過發表它的意見供大家斟 

酌，伹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並且願意接受一般公 

論——大家對於這整個問題的集體意見——的指導U

在座的各位當必記得，去年有一個國家抗議大會 

對某一問題的管轄權，並聲稱大會所欲採取的某種奸 

動超出憲章所規定的大會權限。我所指的是印度與南 

非聯邦的爭端。

維辛斯基先生當時代表蘇聯發言，說聯合國在憲 

章下的權力必須由一個國際法庭決定,一•伹不是大 

家所知道的那個國際法院。他繼績說決定大會權力的 

國際法庭便是大會本身。沒有一個國象——卽使是揎 

自給予它自己許多特殊權利的蘇聯——能够反反覆 

覆，有時贊成有時反對，爲它自己的便利採用一項原 

則而對其他國家則採用完全不同的原則。

—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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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國，例如南非聯邦，若因蘇聯堅持之故，必須 

對於憲章的解釋，接受本組織過半數的決議，則蘇聯 

自己亦應如此。但這正是蘇聯尙未學到的。依照維辛 

斯基先生，大會的決議顯然有道義力量。它什麽時候 

有這種力量呢？要在蘇聯投票贊成那件決議案的時 

候。大會的決議案不論曾經怎樣的多數通過，若蘇聯 

曾投票反對，它仍然沒有任何道義力量。那樣一來， 

維辛斯基先生便成爲世界上的一種道義祗柱，而他的 

有權威的說話便具有絕對不錯的性質。

當我諦聽維辛斯基先生寧話時，我有時想起了大 

家在聯合王國所龠看見的關於某有名雜誌的一個廣 

吿：“登載在J。!^ Bull上的決不會錯”。這是廣吿的原 

文，現在我們似乎可以改爲：“維辛斯基先生所說的 

話決不會錯”。因此維辛斯基先生便接二連三，信口開 

河。

維辛斯基先生雖要大家相信，凡是蘇聯所提出的 

議論，大家應當並且必須一槪接受，不作任何客觀或 

精密硏究，但大家若任令憲章祗憑蘇聯的一句話或只 

憑任何一國或國家集圑的一句話來解釋或規定，情形 

將不堪設想。聯合國在憲章下的權力應由整個聯合國 

解釋。各國必須注意，不可超過它們的權力，亦不得 

妄用它們的權力。但若絕大多數國家已就本組織的權 

力達到某種結論，大家應卽接受此項結論。

就現在這個問題而論，第一委員會的絕大多數委 

員_已達到此種結論，並且還已根據它們所聽取的法 

律意見，就一個法律問題達到一個正確的結論。事實 

如此，本組織大多數會員國旣已承認某一件提案與憲 

章並無牴觸，並已通過這件提案，那末本組織全體會 

員國應卽遵守此項決議。

聯合王國絕不懷疑這件提案是否合法，伹聯合王 

國代表團尙要再說一句話。前天我向維辛斯基先生提 

出詰難，當時他並未接受。現在維辛基先生若仍懷疑 

這件提案的法律效力■，並且他若願聽取憲章下所設立 

的一個主要機關——國際法院——的意見，聯合王國 

代表團願贊助他採取此項辦法。

法律問題固時常有懷疑之處。各國都設有法院， 

以便解決地方和國家事務的疑難。同樣地聯合國也設 

立了一個國際法院，除負擔其他任務外，還可就憲章 

的解釋向聯合國提供客觀公正的意見。

關於這個問題，法院的意見當然不能束縛我們全 

體會員國或任何一個會員國，因整個大會對於其本身

權力的解釋具有唯一的主權。伹國際法院的意見會然 

有很大力量。若能由法院提供意見，全體會員國必須 

加以愼重注意。

我不要求蘇聯預先接受國際法院的裁判，但我卻 

要說一句——我相信多數代表都將贊成我的話——若 

蘇聯——我重複一次這個“若”字——對它自己的法律 

觀念有任何信心，若它所提出的法律觀念不是胡說八 

道，它一定願請法院提供諮詢意見來加强它自己的觀 

念，而決不會猶疑。我不想要求蘇聯預先表示它願接 

受法院的意見，但我敢代表聯合王國代表圑聲明，若杲 

獲得法院的意見，而法院認爲這件提案有違反組織法 

之處，那末聯合王國代表團將立卽童行考慮它對這個 

問題的整個立場。

在第一委員會內，蘇聯代表圑擁有一向伏伏貼貼 

地追隨着它的一羣國家，我相信這些國家也將在大會 

內這樣伏伏貼貼地追隨蘇聯代表團之後。據它宣稱，卽 

使大會內的大多數國家決定設立臨時委員會，它也不 

準備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我希望蘇聯代表團能幡然 

覺悟這是對本組織最不忠實的一種態度。

一國若於有利時便與本組織合作，而於不利時則 

袖手旁觀或竟企圖加以破壤，其他國家亦任令它如此 

做法，那末本組織將完全失敗。實際上這種手段在歷 

史上已經不乏先例，因此吏足令人扼腕。大家決不能 

任令這種手段毁滅本組織。

我現在不願再多費時間來呼籲蘇聯的合作。我與 

聯合主國代表團業已盡力修改這件提案使蘇聯能够接 

受。我們曾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設法保護安全理事會的 

地位、職責和威信。我們表示過，我們準備考盧蘇聯 

或其有關各國代表圑所欲提出的任何提案，以期進一 

步表明——若熊做到這一點的話——這是一個純粹的 

附屬機關，其任務爲協助大會。但我們所得到的唯一 

反應卻是指我爲毒蛇。我不想提起另一個動物，那隻 

俄國巨熊。這個張牙舞爪的巨熊有時似乎想撲噬其他 

國家，但無疑地它實在只想親愛地拍拍它們。且讓我 

們把這種怪獸關到政治動物園裏去，使有些人可去消 

磨時間，喂以主義糧食。、

相反地，我希望對這個問題抱正反主張的雙方都 

丢掉了陳舊的剪報，不要再回想無名人士不負責任的 

談話——那些談話對當時時局並無影響，並且除蘇聯 

代表記憶力很强尙能記得之外已被世人遺忘了。我故 

意提出正反雙方，因爲這是正反雙方都能採用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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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我們也和辛動工作孜孜不倦的蘇聯代表一樣，可 

以翻閱舊報。我希望大家能瞻望前途。我希望大家能 

忘記對現在已無影響的過去事情，硏究將麥我們能否 

更多多合作，以求達成大家共同的和平宗旨。若能如 

此，大家卽不必對這個擬議的委員會有絲毫憂懼。但 

在另一方面，大家若不能向共同目標邁進——我不相 

信一定會如此——那末這個擬議的委員會就必須執行 

職責，使世人獲悉聯合國所採取的f動。我們的蘇聯 

同僚們若肯表示，儘管他們反對這件提案，儘管他們 

在下屆大會再行審議這件提案時-這件提案是一定 

要提出的——也會竭力反對這件提案，可是他們將忠 

實地接受大會的過半數決議，並將盡力實施該提案， 

使本組織全體會員國均能蒙受其利，則對於恢復大家 

的信心和走向共同的目標，必有極大裨益。

但不論蘇聯是否採取此種態度，是否準備在此地 

表示他們願爲本組織的忠實會員國或鸾願公然反抗本 

組織，其他各國必須沉着前進，實施大家認爲有益並 

可增進本組織效力的這件提案。

主席：本席現請尼加拉瓜代表發言。

Mr. SEV丨LLA~SACASSA (尼加拉瓜）：這件決議草 

案非常重要，並無疑地是本届大會中提出的最有益的 

提案之一。在討論這樣一件提案時，小國當然亦應發 

表一些意見。

尼加拉瓜代表團業經考慮各方贊成和反對美國代 

表Mr. John Foster Dulles在第一委員會內所提原決

議案的各種論據。

這件提案主張設立一個輔助機關，在大會閉幕期 

間處理大會交其審議的問題以及有關各國政治合作、 

和平解決爭端與加强世界各民族各政府間友好關係的 

任何其他問題。

這個輔助機關可審議某些問題並向大會提出建 

議，尤其是關於加强和平與保障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安 

全的問題。

旣然如此，大家應卽站在法律與實際兩個觀點上 

硏究這件提案以及包括這件提案的決議案的意義。換 

一句話說，大家應硏究這件決議案的內容是否符合金 

山憲章的規定和能否發生有益的作用。

關於第一點，尼加拉瓜代表團認爲祗須臨時委員 

會僅爲輔助機關，而其職務又不侵犯憲章對聯合國其 

他機關所規定的職務，那末大會現在面前這個建議和 

決議案便與金山憲章並無牴觸。

大會設立臨時委員會並不侵犯安全理事會的管轄 

權。相反地，美國提案確認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和平 

的主要責任，如遇發生磨擦可能引起衝突與危害世界 

和平時，並有採取强制行動的主要責任。維持和平乃 

是聯合國所應負的主要義務之一。

有幾位反對美國提案的代表說，設立臨時委員會 

係屬非法，並違反憲章，因爲依照他們的意見，此項 

辦法削弱了安全理事會的權力。這是不對的。

臨時委員會是大會所設立的一個輔助機關，在大 

會閉幕期間處理大會未有機會討論以及在這個期間內 

發生而須立卽加以審議的各問題。後一類包括性質嚴 

重或因問題本身可能引起不正常情勢、損害國際友好 

關係的各問題。

有人說此舉將使安全理事會失掉它的權力。相反 

地，這件決議案承認理事會在憲章下負有維持和平及 

爲解決可能妨礙世界和平的任何爭端或情勢而採用强 

制措施的責任。

換一句話說，臨時委員會的任務在硏究上述各問 

題並協助大會執行其重大任務。它不能向會員國或安 

全理事會提出建議，而祗能向大會提出建議。

憲章第二十二條對這一點有明白的指示:“大會得 

設立其認爲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輔助機關’’。

這是什麽意思呢？簡單地說，憲章起草人在金山 

會議時規定大會得設立與其合作的機關，以便迅速實 

現憲章的宗旨。

有人說，這個委員會原來本叫做和平及安全事宜 

臨時委員會，現在不用這個名稱，必有若干嚴童意味。, 

他並指稱這一點可表示提案人實在想設立這個委員會 

來與安全理事會對抗。

尼加拉瓜代表團看不出有任何憂慮的理由，因爲 

卽使這個委員會叫做和平及安全事宜臨時委員會，它 

也不能因此僭奪安全理事會的管轄權。名稱無關要 

旨。要點倒在這個委員會將有什麽權力；但大家業巳 

知道，它的權力是不能超過大會的權力的。

大會有其職責，安全理事會亦有其職責，彰彰明 

甚。大會若認爲必須設立若干輔助機關，俾可充分執 

行其任務，那末，祗須這種機關的權力不超過大會的 

權力,且不侵犯聯合國其他機關的管轄權，尼加拉瓜代 

表圑就看不出有任何反對的理由。更有人說，設立這 

樣的委員會將限制安全理事會的職權，他們甚且說，只 

有安全理事會可負維持和平及安全之責。關於那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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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尼加拉瓜代表圑想要這樣答覆••安全理事會最重 

要的職務雖係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但大家也決不能 

否認由五十七個會員國代表所組成的大會也具有同樣 

>的重要責任。相反地，大會若不再注意國際和平及安 
*全問題，情形倒眞正嚴重了。憲章起草人在金山會議 

時一定不曾抱有此種用意。

臨時委員會的職務爲在大會閉幕期間與大會合 

作。它在行使它本身的職務時不得超過憲章所給予大 

-會的職務限度。上面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法律方面。至 

於實際方面，尼加拉瓜代表團認爲臨時委員會可擴展 

聯合國的工作範圍，增加它的新力量，但仍將與聯合國 

其他機關取得協調。依照尼加拉瓜代表圑的意見，這個 

委員會的設立必能有良好結果，並將對於本組織一- 

1金山會議時大家所設立的本組織——最高宗旨的實現 

有重要貢獻。因此尼加拉瓜代表團贊助第一委員會所 

通過的決議案。

主席：本席名單上尙有六位發言人。各位若無異 

議，本席將於此次會議散會時截止發言人名單。若尙 

有其他代表願就本問題發言，請於下一位代表發言時 

報名。那一位代表發言完畢後，我們卽將散會。

本席現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言。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巴基斯坦）：

當這個問題在大會第一委員會內提出討論時，巴基斯 

坦代表圑看不出這件提案後面有任何陰險動機。它覺 

得這件提案的目的想使聯合國的一個主要機關能更迅 

速有效地執行它的職務。第一委員會當時曾討論一項 

主張，擬先將這個問題發交小組委員會審議具報。巴 

>基斯坦代表圑很贊成該項主張。巴基斯坦代表團建議 
^臨時委員會應在大會閉幕期間召集會議，使其能在超 

然氣氛中硏究整個問題及其所牽涉的種種方面。巴基 

斯坦代表圑幷建議，臨時委員會祗須提具足够報吿，使 

各會員國政府能審議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以便下屆 

大會加以討論，幷由各國代表團以及各國政府於作適 

當的詳細考慮後達成決議。

巴基斯坦代表圑提出此項建議係因有幾位代表提 

出了許多很重要的問題，必須加以詳細審議。有些問 

題屬於法律性質，有些問題與這件提案的時宜有關，更 

有其他問題則認爲這件提案所牽涉的某些點侵犯了安 

全理事會的權限。伹這個建議沒有得到第一委員會的 

同情，未獲充分的贊助，因此未能通過。這個問題嗣 

卽發交小組委員會審議。第一委員會於接到小組委員 

.會的報吿書之後便通過了這件提案。但小組委員會內

的討論已解決了關於這個提案法律方面的許多疑點, 

因此這件提案在第一委員會內重行提出時便得到了租 

多贊助。

巴基斯坦代表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雖略感猶豫, 

伹它認爲這件提案的最後案文已能满足多數反對方面 

的要求，使巴基斯坦代表團可予以贊助，因此巴基斯 

坦代表團便投票贊成了這件提案。它在大會內仍將投 

票贊助。

我不想在大會內費很多時間討論這件提案的法律 

和其他方面。但我却要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某一方 

面曾將這件事情作爲反對設立臨時委員會的主要攻擊 

點〇

擬議的委員會不會專管和平及安全事宜，並且我 

相信它必能在其他範圍內也證明它的用處。但若祗就 

有關和平及安全的問題而論，則安全理事會與大會至 

少在若干範圍內顯然也對這些問題有同時管轄權。它 

們對於這些問題的權力並不一樣廣濶，但除掉一 

點一卽大會不得自由建議——之外，它們同時均有 

管轄權。

大會可討論一件事情；大會可鏖悉這件事情；但 

在安全理事會受理這件事情時大會卻不得自由建議。 

這是一個先決條件，且已非常淸楚。從二年來本耝織 

的工作情形看，大家均感覺安全理事會至少也未曾證 

明它在和平及安全事宜範圍內能非常迅速有效地採取 

行動。任何一方都未否認這一點〇

這種情形旣發生於主管這些問題的兩個機關之 

一,除了一切法律棱術要點而外，還會發生什麽趨勢 

呢？欲提出有關和平及安全問題的會員國於獲得此種 

經驗後當然更欲向主管這些事宜的另一機關提出它們 

的問題。伹因安全理事會的主要職責可以說便是管理 

這些事宜，所以大會所能給予的幫助當然不能與安全 

理事會所能給予的幫助一樣有效。情形旣然如此，大 

家就必須使大會能較爲迅速有效地處理這些事情。因 

爲安全理事會已經不幸到達這個地步，那末有關和 

平及安全的事項自將逐漸轉向大會提出。若大會目前 

所可運用的程序或便利輿其可能逐漸增加的任務不相 

稱，大家就必須設法幫助大會來較爲迅速有效地執行 

其關于這些問題的義務。

我承認——我祗替我自己發言——在起草憲章和 

設立聯合國各主要機關時，大家相信安全理事會必能 

承擔其所受命辦理的有關和平及安全問題的任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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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大家存着此種思想，所以大家當時覺得大會在此類 

問題上不必同時管理同樣多的事情。安全理事會負有 

處理這些問題的主要責任，對於它在處理中的問題可 

阻止大會作任何建議，並可就其管轄範圍內的任何問 

題採取最有效的行動，因此，理事會顯然將繼續爲處 

理這些問題的主要機關。當時機構問題涉及安全理事 

會之處較渉及大會之處爲多。大部份因爲這個緣故，所 

以安全理事會應該經常開會，俾可隨時處理任何問題, 

進行調査搜尋事實和採取行動。安全理事會的機構如 

此，•關於這一點，大家當時毫無疑問。

現在情勢業已轉變。除非安全理事會裏面不幸繼 

績不斷地發生的僵持情形能够解決，安全理事會各理 

事國能較爲親睦合作和較爲有效地行使它們的職責， 

那末大會便須處理更多有關和平及安全的事項。

因此，大會需要若干協助，以便搜尋事實，硏究 

隨時發生的問題，舉行調査，到了召集常會之時，各方 

向它提出的問題當已到達它能作有效措置的階段，至 

少它也能有一點補救辦法。

因爲這種情形，所以這件提案主張設立臨時委員 

會擔任那種輔助大會的職務。

巴基斯坦代表圑於硏究這件決議案以及其所牽涉 

的各問題之後沒有發現它所欲給予臨時委員會的權力 

是大會本身所沒有的。事實上，它建議給予臨時委員 

會的權力僅係大會所有權力的一部份。換一句話說，臨 

時委員會無權做大會所不能做的事情，並且也無權做 

大會所屬任何常設委員會或大會所設某一專設委員會 

所不能做的事情。

這便是一個測驗，可以證明臨時委員會到底是聯 

合國的另一常設機關抽或是大會的一個輔助機關。我 

認爲這個委員會若經得起這種測驗——這個委員會若 

無權做大會所不能做的事，也無權做大會所屬任何常 

設委員會或大會所設某一專設委員會所不能做的 

事---那末人們便不能說臨時委員會不是大會的輔助 

譏關，而是侵犯安全理事會權力的新機關。

讓我們假定大會能終年_會，或一年內大部分時 

__會。大會若同安全理事會一樣,確能經常開會一-- 

我認爲是做不到的-一當然便用不着有臨時委員會 

了3如此則大會便可處理各方向它提出的任何問題， 

乃至於有關和平及安全的問題，將其發交所屬任何常 

設委員會核議，或則另行設立一個專設委員會，着其 

辦理某些擬由臨時委員會在大會閉會期間內辦理的案

第一一•〇次全體會議

件。我認爲這種測驗便可證明這件決議案所主張設立 

的臨時委員會不是一個新機關，亦未具有憲章所不許 

可的新權力。

反對設立臨時委員會提案的人們還曾提出這樣一 

個理由：若因聯合國一個機關不生作用，我們便需要 

一個臨時委員會，若果我們所公開宣布的目標係照有 

人所說的補償律加强另一機關的工作，那末我們便等 

於承認我們想要設立另一機關來代替一個業已萎縮無 

能的機關。

我覺得這種比喩後面的思想多少有些紊亂。大家 

最好不要再用比喩。假定安全理事會在處理那些將由 

大會逐漸自行處理的問題之際，多少已感覺束手無策， 

遇到這種情形，什麽機關將代替安全理事會呢？那不 

是臨時委員會，而是大會。大會業已與安全理事會具 

有同樣的管轄權，因安全理事會繼續無能爲力而不得 

不多處理這些問題。所以將要發揮較大權力——但我 

奪願說擔任較多工作一-來代替一個正在或業已自行 

失去能力的機關的，便是大會。它將在憲章範圍內擔 

任較多工作。

臨時委員會的規定職務祗不過使大會能就現在可 

能向它提出得更多的問題較爲迅速有效地行使其職 

責。行使這些職責的並非臨時委員會。臨時委員會祗 

是助手，使大會能處理它現在所必須處理的更多工作。 

這些工作原是憲章起草人認爲當由安全理事會迅速有 

效處理的工作。大會係因工作更多之故所以開始覺得 

應有這樣的一個輔助機關。

我覺得實在無須很詳細地硏究法律細點便可決定 

是否可以依照憲章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問題。

我認爲憲章完全許可設立這個委員會。這個委員 

會並不須做大會輔助機關所無權辦理的任何事情。旣 

然如此，就巴基斯坦代表團而論,它絕對相信臨時委員 

會的設置並未違反憲章任何規定。這件事旣不違反憲 

章的文字，也不違反憲章的精神。事實上，它的目的 

是想使大會能執行一部份的並行權力，來實現憲章的 

宗旨。安全理事會旣然由於某種原因不能有效地執行 

這一部分的權力，所以大會現在便須逐漸多多過問。

巴基斯坦代表團所怕的倒是另一點。擬議設立的 

臨時委員會是以一年爲期的誠驗措施，如果要在明年 

初方能成立和開始工作，那末實際上它在本屆大會與 

下屆大會常會之間的工作時間便大約只有七個月了。

臨時委員會除辦理其他事項外並須就其本身的工 

作情形提具報吿。由於該委員會所須執行的職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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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代表團很懷疑這個試驗期間是否已够長久， 

可使大會下屆常會對於臨時委員會本身的功用和效率 

問題作個決定。這是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這個問題尙有遠較嚴重的另一方面。有人曾經代 

表某些會員國聲明過，它們將不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 

作。這種情形深堪扼腕。不但就它本身說如此，卽從 

另一方面看起來也是如此。因爲這些國家若繼績採取 

此種態度，那末臨時委員會便沒有多少機會來證明其 

本身有値得試驗的必要了。因此某些會員國的決定和 

聲明實令人深威遺慽。巴基斯坦代表團深切希望，一 

且大會決定設立這個委員會以後，大家就會盡力勸導 

這些曾經發表過那個聲明的會員國參加這個委員會的 

工作。因爲本組織的整個宗旨無非是要迅速有效地處 

理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使世人能繼績對其工作及 

其行使職責的能力有更多信心。某些會員國對於設立 

臨時委員會問題所已表示的態度以及它們所擬採取 

的態度不能使世人對聯合國行使職責的能力有更多信 

心。

有人曾經很感慨地說過，某一羣會員國遇到大會 

所採取的決議不符合它們在討論那個問題時所表示的 

意見，它們照例便不準備合作來實施那個決議。

我不敢說各會員國在一切悟形之下，對於所有一 

切問題，都必須實施或合作實施大會所採取的每一件

決議。這不是會員國的條件之一。若這是一個條件， 

許多國家也許便不是本組織的會員國了。

另一方面，若一羣國家每逢大會所採取的決議與 

它們的願望相反時便照例不願合作，我深恐本組織的 

生命不但將很短並將毫無光榮。

這件提案牽連到三件主要事情。某些國家雖已發 

表這樣的一個聲明，可是巴爾幹問題特別委員會或者 

仍能行使它當初設立時所規定擔任的職務。但因某些 

國家不願合作之故，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能否行使它 

的職務殊屬可疑。至就大會臨時委員會來說，若全體 

v會員國不能合作使它勝利成功，那末大會應否設立這 

個委員會作爲一種試驗措施，我就更其感到懷疑了。 

只須這些國家能在第一年試驗期間參加這個委員會, 

使其職務不超出正當範圍，並讓它在這個正當範圍內 

順利工作，沒有人看得出它對本組織或任何會員國有 

什麽危險。

巴基斯坦代表團雖感到許多深切疑慮，仍擬投票 

贊助現在大會面前的這件提案。

主席：經各位代表的一致同意，議程項目三的發 

言人名單現已截止P名單上的各位發言人將依照下列 

次序發言：波蘭、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法 

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斯拉夫、荷 

蘭及埃及。我們現在休會，今晚八時再行開會。

午後六時三十四分散會

第一一一次全體會議 丨'八,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午裱八時在紅約沸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六七.繼續討論大會臨時委員會之設立

主席：我請波蘭代表發言。

LANGE (波蘭）：我以波蘭代表團的名義，簡 

單說明一一我强調簡單兩個字——波蘭代表團爲什麽 

將投禀反對這個關於設立大會臨時委員會問題的決議 

案。1

理由有三個：第一，我們懷疑設立這樣一個臨時 

委員會從政治角度看是否明智;第二，我們懷疑這個 

委員會是否符合憲章規定；第三，我們懷疑這個委員 

會是否有實際用處。

1參閱文件A/454。

我們心上所感到的政治和法律懷疑是彼此密切相 

關的。它們都基於下列一點，遣個設立臨時委員會的 

提案如果獲得通過，本組織的基本結構就會改變。憲 

章所規定的本組織結構，一方面是安全理事會，負着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另一方面是大會，加 

上若干其他機關。

安全理事會是一個經常存在、隨時開會的機構。大 

會則依憲章第二十條的明白規定，每年舉行常會，並 

於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換言之，大會不是一個隨 

時開會的機構。 ,

大會和安全理事會兩者的權限確有若干重複之 

處。大會得討論屬於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的問題，並 

作成建議。另一方面，遇到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爭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